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92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洪瑞芬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巫文利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重上

更三字第10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

29797號，105年度偵字第3961、44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撤銷。

巫文利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

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肆年，褫奪公權參年。應執行有期徒刑伍

年陸月，褫奪公權參年。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改判（即罪刑）部分：

一、刑法沒收新制業將沒收定位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獨立之法

律效果，已非從刑。是沒收雖以犯罪（違法）行為為前提，

但於不生裁判歧異之前提下，若原判決論罪時就諭知沒收部

分並無不合，僅罪刑部分之適用法則不當，第三審於不影響

事實確定之情形，自可僅就罪刑部分撤銷改判，另就沒收部

分判決駁回上訴，先此敘明。

二、本件原判決事實認定以：上訴人即被告巫文利係任職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文山派出所（下稱文山派出所）員警

（民國100年8月15日起至本案查獲止），除依警察法、警察

勤務條例等法規負有維護轄區治安暨預防犯罪之責外，另依

刑事訴訟法第231條應受檢察官、司法警察官之命令偵查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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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且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情形報告

該管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官，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

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調查犯罪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李瑞祥（綽

號「王傑」，所涉賭博、行賄等犯行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

在案）係文德、晶滿、文衡（後更名為大藏金）等3家電子

遊藝場（營業地點均在文山派出所轄區，下稱本案3家電子

遊藝場）之經營者或股東，100年間某次餐會與被告相識並

獲悉其係文山派出所員警，席間一度表示有意行賄，但遭被

告拒絕，嗣李瑞祥所投資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頻遭取締損失

慘重，復於101年6月間某日在某餐會遇見被告，李瑞祥乃再

次向被告行求賄賂，央請日後協助提早告知員警臨檢查緝訊

息，俾使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免遭查緝，詎被告明知李瑞祥

所經營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涉有賭博犯行，猶基於違背職務

而期約、收受賄賂之犯意，與李瑞祥約定每月第1個星期日

交付新臺幣（下同）2萬元，日後將協助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

免遭員警取締查緝或事先獲取消息，縱遭臨檢亦可順利迅速

通過而達成合意，嗣李瑞祥先後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

11月4日、12月2日（即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編號8-

1、8-3、8-4、8-5所示時間），在○○市○○區○○路（高

58號鄉道）「吉同橋」旁（即同路2號廠房大門前空地，下

稱吉同橋旁空地），或被告住處附近位於苓雅區自強三路、

四維四路交岔口「金礦咖啡店」（下稱本案咖啡店）與被告

見面，當場各交付現金2萬元予被告收受，被告有貪污治罪

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

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既遂之犯行。

三、原判決前述事實之認定，係以：證人李瑞祥、胡翠芬、李依

珍、林志雄、劉哲明、黃靖培之證述，佐以扣案編號1-2-

8、1-2-9桌曆之備忘紀錄，卷附勘查筆錄、Google地圖暨現

場照片、被告值勤狀況一覽表等證據資料據以論斷。原判決

並說明：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係104年10月29日搜索

李瑞祥住處時查扣，雖其餘8本桌曆遭人為撕毀而殘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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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但該2本桌曆與其他8本桌曆為各自獨立之方法，該2本

桌曆全年度內頁完整連續未間斷、亦無撕毀部分日期之情，

且係使用不同書寫工具依日期順序摘要記載、內容簡單明瞭

且涵括各類日常瑣事，衡情係本於個人經歷之事實、在印象

清晰時記載，書寫之際並未預見日後將作為訴訟證據使用，

關於被告事項之筆跡、紀錄型態與其他內容併同觀察，亦無

從認為係事後刻意加工記載，足認具有特別可信性，而有證

據能力。李瑞祥於廉政官詢問時之陳述與審判中證述不符之

部分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

要，亦有證據能力。並對於被告所辯：李瑞祥僅知道其離

婚、有小孩，但不知道其有同居人，足見李瑞祥所述不可採

信之辯解，則以：李瑞祥與被告除因本案交付賄款有所接觸

外，彼此並非至交或有何特殊情誼，而其所稱被告離婚、帶

小孩等情既與被告自述家庭狀況大抵相符，衡情堪認係透過

被告主動告知而獲悉；至於李瑞祥是否進一步知道被告尚有

另名同居人一事，同屬被告個人隱私範疇，倘未經主動告知

或有意刺探，外人本無從輕易知曉，況李瑞祥與被告彼此素

無仇隙，實無設詞誣陷被告之必要，綜此足徵證人李瑞祥此

部分證述仍屬可信，予以指駁、說明。對於被告之原審辯護

人為被告辯稱：李瑞祥雖指述其交付賄款之地點為「家立格

家具」旁巷內吉同橋旁空地，但實際上並無「佳（家）立格

家具店」存在，亦無相關通聯內容足以證明李瑞祥曾與被告

通話聯繫，依被告之勤務性質，不可能於事前1個月即決定

是否在指定時地見面收取賄款，扣案編號1-2-8、1-2-9桌曆

內容無從推認李瑞祥確有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

日、12月2日與被告見面並交付賄款，李瑞祥之指述有重大

瑕疵且無補強證據云云，原判決則以李瑞祥所述其前往吉同

橋旁空地交付賄款之路線與Google地圖暨現場照片相符，依

歷年Google地圖所示，所述轉入高雄市鳥松區大同路（高58

號鄉道）前往吉同橋之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大同路交岔路

口持續有諸多從事家具、家居、床墊寢飾等商行在該址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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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吉同橋旁空地距離被告任職之文山派出所僅1.7公里、

車程約4分鐘，李瑞祥所述另一交款地點即本案咖啡店則距

離被告住處僅約160公尺，足認李瑞祥證稱有於101年8月5

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交付賄款予被告之證述，

與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之記載大致相符，堪為李瑞祥

前開證述之補強證據，尚不因李瑞祥不諳當地路況，以致於

就家具店之店名陳述有誤而影響李瑞祥證言之憑信性。原判

決另說明：李瑞祥雖於第一審審理時一度改稱其未實際參與

管理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不知有無從事兌換現金賭博行為

云云，如何與事實不符而無足採信。復說明：被告自100年8

月15日起至本案查獲止任職文山派出所擔任員警，為具有法

定調查犯罪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本不得使轄區內涉有賭博犯

行之電子遊藝場免遭取締查緝、事先洩漏查緝消息或刻意令

其順利迅速通過臨檢，被告明知李瑞祥上開交付款項係為使

前述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免遭員警取締查緝或事先獲取消

息，縱遭臨檢亦可順利迅速通過，猶予收受，顯係對於被告

違背職務之行為有所約定，不問被告是否實際承辦查緝賭博

犯行，抑或事後果有洩漏查緝消息或積極影響臨檢執行，均

無礙於本件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責等旨。核已綜合卷內有關

被告確有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犯行之證據資料為整體觀察，資

為被告確有本件犯行、事證明確之心證理由，並就被告及其

原審選任辯護人所辯被告並無收受李瑞祥賄賂之辯詞，詳予

論述不足採之理由。乃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即附表二編

號8-1、8-3、8-4、8-5所示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被告

以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之有調查職務之公

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共4罪，並依貪污治罪條

例第7條規定，除法定本刑為無期徒刑部分外，各加重其刑

後，再以被告各次收受賄賂數額均係5萬元以下，全案犯罪

情節尚屬輕微，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

刑，並依法先加後減。原判決並審酌被告身為司法警察且依

法負有取締查緝賭博犯行之責，竟不思廉潔自持，無視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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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行為規範率爾實施本件犯行，非僅玷辱官箴、敗壞警紀，

危害公務員執行公務之純潔性，更使民眾對警察行使職權之

公信力產生懷疑，損及積極努力任事之其他警察威信，破壞

法紀甚深，且犯後始終否認犯罪、未見悔意；惟念其一時貪

圖私利，各次收取賄款僅為2萬元、金額非鉅，兼衡自陳智

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有期徒刑

6年8月、褫奪公權3年。復審酌被告乃利用同一機會先後實

施本件犯行，各次犯罪目的及手段相同，依法雖須論以數

罪，但不法內涵究與單純數罪併罰之情形有異，定應執行刑

不宜偏重等情，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8年、褫奪公權3

年。

四、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

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

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此之「共犯」，固包括共同正犯、教唆

犯、幫助犯等任意共犯，亦包括聚合犯及對向犯（如賄賂或

賄選罪之行賄者與受賄者、販賣毒品罪之販毒者與購毒者）

等必要共犯。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即學理上所稱之補

強證據，必須是與共犯自白所指涉之其他共犯犯罪之客觀構

成要件事實有關聯性，但與該共犯之自白不具同一性之別一

證據，且具備證據能力者，始足當之。然共犯於其犯罪嫌疑

遭偵查機關發動偵查以前所作成、指涉其他共犯犯罪之文

書，倘依該文書之製作目的、製作方法等外在情況，足認製

作目的係為記載業務上重要之客觀事項、或記載數量、金

錢、日期、時間、地點等單純事項，製作方法係於事件發生

當下或前後短暫時間內及時為之（同時性）、且為不間斷而

規律之記載（繼續性、連續性），並非事後本於其記憶或感

想之追述，亦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用，則其

記載內容受到該共犯之觀察力、記憶力、陳述能力及性格等

主觀因素影響甚輕、虛偽可能性隨之降低，屬於可信之特別

情況下所製作，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之「特信

性文書」而具證據能力者，則應例外認為與該共犯嗣後於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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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或審判中之自白係屬個別獨立之存在，自得資為該共犯自

白之補強證據，以之佐證該共犯之自白非屬虛構，保障所指

涉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真實性，並據以認定犯罪事實。

五、被告上訴意旨雖以李瑞祥於104年10月29日遭搜索其住處而

扣得之10本桌曆中，有8本業遭撕毀而殘缺不全，僅扣案編

號1-2-8、1-2-9桌曆完整無缺，指摘李瑞祥係選擇性留存該

2本桌曆，以此爭執該2本桌曆之信用性云云，然扣案編號1-

2-8、1-2-9桌曆是否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之「特

信性文書」，依前開說明，應依其製作目的、製作方法等外

在情況加以判斷，尚不因其他桌曆另遭他人撕毀滅失，即可

遽謂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係李瑞祥預見供訴訟所用而

特意虛偽記載並提出，被告上訴意旨徒託空言，指李瑞祥係

將其他8本桌曆之部分內容重新繕補、捏造內容於扣案編號1

-2-8、1-2-9桌曆，並指摘李瑞祥係事後將其在「佳（家）

立格」行賄他人之情節略加變動，添附記載為與被告亦於該

處會面，以供事後遭查獲時誣指被告之用云云，自非有據。

被告上訴意旨另以李瑞祥自承其有就與他人有關、發生於10

2年間之事項，誤載於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上之情，

爭執李瑞祥於該2本桌曆上記載其於101年8月5日、10月7

日、11月4日、12月2日與被告見面之事並非事實云云，然被

告就其是否認識李瑞祥乙情，先供稱有聽過綽號「王傑」之

男子，不知其真實姓名，聽說是在做遊戲機台，但不認識，

並無聯繫或互動，亦無見面或餐敘云云（見廉一卷第77頁反

面、第85、86、89頁），其後又改稱曾於3、4年前見過「王

傑」，於取締蘇文勝的千禧電子遊藝場時聽到「王傑」也是

電玩業者，在此之前即已認識「王傑」等語（見廉一卷第92

頁反面至第93頁、第99至100頁反面、第110頁），前後所述

不一，顯見其情虛；況李瑞祥於第一審審理時業明確證稱：

「我正常的話就是當年度的桌曆我會記錄當年的事情，如果

記錄不下的話我可能會謄過去別年度，但是謄過去別年度的

事情就是記錄電話號碼這些不重要的事情，等於是我行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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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我絕對會登記在，譬如我明天要做什麼，我就絕對會登

記在桌曆上面的年月日上面，但是如果是很瑣碎的事情，譬

如像電話號碼，或者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就會隨便寫一

寫。」等語（見第一審卷五第64頁），所述核尚無違於經驗

法則，自難徒以李瑞祥自承有部分桌曆上事項係屬誤載，遽

認李瑞祥就該2本桌曆上記載其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

　　11月4日、12月2日與被告見面之事均非屬真實而不具特別可

信性。

六、又按犯罪之時間、地點，除有特殊情形外，並非構成犯罪事

實之要素，如無礙於特定犯罪事實之同一性，本不生違背法

令之問題，共犯自白與作為其補強證據之特信性文書，縱就

時間、地點等事項有所些微歧異，倘重要部分仍屬一致，事

實審法院復已就其所以認定犯罪時間、地點之心證上理由予

以說明，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業說明上開桌曆記載

被告與李瑞祥見面之時間（17：00及17：30），與李瑞祥證

述其與被告見面之時間（10：00或17：00）或有歧異之處，

如何不影響本件犯罪事實認定之理由；扣案編號1-2-9桌曆

中101年8月5日欄內已明確記載「17：30佳立格與巫文利」

　　，故認定被告於101年8月5日係在吉同橋旁空地收受李瑞祥

之賄賂，至李瑞祥於前開桌曆記載之「佳立格」名稱，雖無

從查證覈實，然依其他事證綜合判斷，尚不影響於此部分犯

罪地點認定之理由；扣案編號1-2-8、1-2-9桌曆就其他日期

（即101年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僅記載時間及被告

之全名或姓氏，但並無記載地點，遂依李瑞祥之證述及被告

值勤狀況一覽表，認定吉同橋旁空地或本案咖啡店均有可能

之理由等旨，業已就其所以認定犯罪時間、地點之心證上理

由予以說明，依前開說明，亦無違法可指。至李瑞祥雖於偵

查中證稱係自103年10月左右發生光碟事件後，始與被告改

約在本案咖啡店，於101年約定交款都在吉同橋旁空地等語

（見偵六卷第14頁），然李瑞祥嗣於原審審理時經提示扣案

編號1-2-8、1-2-9桌曆，則稱：「如果不是在仁武，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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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因為時間過很久了，我實在記不起來這個時間點是

在仁武或是在高雄了。」，並稱「其實一開始是在鳳仁路家

具行的巷子裡面，後來因為慢慢地被告巫文利有時候休假，

他要來這邊也不方便，後來有時候偶爾就會去四維路的金礦

咖啡」等語在案（見第一審卷三第7、9頁），是原判決綜合

上述證據資料及被告值勤狀況一覽表之記載，認定被告於10

1年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之收受款項地點為吉同橋旁

空地或本案咖啡店，自難遽指為違法。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未明載被告收款之詳細時間、地點，係屬違法，依前開

說明，即非有據；被告上訴意旨另以李瑞祥前開偵查中之證

述為據，指摘原判決認定被告收受賄賂之地點包括本案咖啡

店為不當；復徒憑臆測，或稱李瑞祥事先應已知悉被告住

處，又稱李瑞祥係經廉政官帶同李瑞祥至被告住處附近，始

由李瑞祥任擇本案咖啡店稱為交款地點云云，顯非依據卷內

資料指摘，亦非可採。被告上訴意旨徒憑己見，指摘原判決

採證認事違法不當，為無理由。

七、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8年未能

判決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法院依職權

或被告之聲請，審酌下列事項，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

利，且情節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者，應減輕其刑：

一、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二、案件在法

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三、其

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本件被告所犯貪污治罪條例案

件，自第一審繫屬日105年2月19日，迄原審更審判決日113

年2月22日，已逾8年；而綜合卷內資料以觀，本件訴訟程序

之延滯，因屬證據調查程序及釐清卷存諸多繁雜疑點所致，

尚難認係因被告之事由所造成，本院依職權審酌上情，以及

本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

係，暨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結果，認為本件侵犯被告

受迅速審判之權利，情節尚屬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

因認本件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之適用。原判決未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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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述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尚有未洽。為維護被告之權益，

應認原判決有撤銷改判之原因。又原判決對於被告所認定之

事實及所論斷之罪名，俱有卷存資料可憑，復與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無違，僅因未依上述規定減刑而撤銷，並不影響於

事實之確定，本院可據以為裁判。爰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罪

刑（含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自為判決。核被告所為，係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有調查職務之公務

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共4罪），均應依同條

例第7條規定，就法定本刑為無期徒刑以外之刑加重其刑，

及依同條例第12條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遞減輕

其刑，並依法先加後遞減之。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

酌被告犯罪之一切情形，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及定其

應執行刑，期臻適法。　

貳、上訴駁回（即沒收及檢察官上訴）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對於被告諭知沒收或追徵部分之判

決，並以被告先後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

　　12月2日收受李瑞祥賄賂2萬元（合計8萬元），均予以沒

收、追徵，業已載敘所憑之事實及理由。尚無不合。被告上

訴意旨對於此部分僅泛言尚有諸多違背法令之處，然並未具

體指摘該沒收、追徵之諭知有何違背法令，要與法律規定得

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此部分上訴違背

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三、本件原判決另以公訴意旨略以：除前揭有罪部分外，被告基

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於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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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時間，先後自李瑞祥收受如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

所示金額之賄賂共25次，因認被告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

條、第4條第1項第5款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

行為收受賄賂罪嫌等情。惟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

有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論處被告罪刑

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

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被告另被訴於101年7月25日下午5時

許，收受李瑞祥之賄賂2萬元，業經第一審判決無罪後，檢

察官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被告被訴於附表二編號4、5所示

時間，收受旺宏電子遊戲場業者李仁壽委託李瑞祥轉交之賄

賂各1萬元部分，則經第一審及原審106年度上訴字第159號

判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檢察官未提起第三審上訴而告確

定，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業將共同

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定性為證人，應依證人調查程

序而為調查，故共犯之自白已無法獨立於證人調查程序以外

取得證據能力，實務過去排除被告對於共同被告之對質詰問

權利，僅要求須有補強證據之見解，雖經立法明定於刑事訴

訟法第156條第2項，然釋字第582號解釋已使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2項之修法產生質變，故應認共犯依證人調查程序所

得之證詞已非屬共犯之自白，自無須補強證據，原判決認李

瑞祥經具結及交互詰問、不利於被告之證詞仍應有補強證

據，顯屬違法。㈡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所指共犯，僅限

於共同正犯、教唆犯或幫助犯，不包括對向犯在內，自無需

補強證據，業據本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闡述明

確，原判決認李瑞祥經具結並交互詰問所得之證詞仍應有補

強證據，亦屬違法。㈢我國實務上僅承認被告自白、被害人

指訴及可減刑證人等三種情形需有補強證據，原判決泛稱李

瑞祥之證述並無補強證據，卻未說明李瑞祥之證述、扣案編

號1-2-8、1-2-9桌曆上有關101年6月25日、12月23日之文字

記載係適用何種補強原則？有何證明力不足之處？亦屬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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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㈣李瑞祥係長期以來透過任何可能管道向高雄市警方行

賄，並以桌曆提醒自己，嗣因同業檢舉其有行賄其他員警之

行為，經檢察官搜索李瑞祥住處查扣上開桌曆，始自白有對

被告行賄，並非李瑞祥主動提出該桌曆，李瑞祥對扣案桌曆

上未記載行賄被告部分，仍然主動供述而自首，陷自己於法

律上更不利地位，顯非為邀減刑寬典而供出行賄事實，並無

虛偽陳述、誣陷被告之動機或道德風險，自無補強原則之適

用；況扣案編號1-2-9之桌曆於101年6月25日已記載「每月

月初的第一星期日下午17：30與家立格與巫文利見面，每月

3間店，文山所，合計2萬元正」，並於101年12月23日當週

桌曆記載「另巫文利三間2萬旺宏1萬」等文字，顯見李瑞祥

與行賄對象約妥交付賄款之固定時間、地點後，僅有特殊情

形，始會另特別記載於桌曆，否則即不會另行記載，自得採

為李瑞祥證述之補強證據，原判決僅認定101年8月5日、10

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有交付賄款，自行跳過其中一期

（即101年9月2日），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李瑞祥

長期經營賭博電子遊藝場，本有長期、定期行賄員警之必

要，證人李依珍、胡翠芬、劉哲明亦均證稱有定期撥款予李

瑞祥供行賄警察之用，核與卷附電子遊藝場每月支出明細表

相符；又李瑞祥所述每月第一個週日行賄被告乙節，亦與被

告值勤狀況一覽表之記載大致相符；原判決既認定被告於10

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有收受李瑞祥賄款

4次，其餘25次收賄犯行亦係本於被告與李瑞祥之計畫而

為，基於品格證據之法理，前開4次犯行之素行證據，自亦

得資為被告其餘25次收賄犯行之補強證據。原判決就卷內補

強證據予以割裂認定、單獨評價，顯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

則，自屬違法。

五、按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

據，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定有明文。就證人而言，除有

客觀上不能受詰問，或被告明示捨棄詰問，抑或性質上無行

詰問必要性者外，於審判中，皆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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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並接受被告適當且充足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

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

言，為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應踐行人證之

法定調查程序，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

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

斷依據，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闡述甚明。是共犯不論是

否具共同被告之身分，均應踐行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其陳

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自不待言。又刑

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

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乃揭櫫自

由心證主義之原則，但針對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證明力，立法

者則特以明文為一定之限制，即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

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惟

證據應經合法調查，乃嚴格證明之要求，係屬「證據調查之

正當法律程序」之問題，與證據是否具備證明力、審判者之

自由心證應否受到其他限制，係屬「證據經合法調查後其證

明力應如何評價」之問題，層次不同，不可混淆，從而共犯

之自白縱依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為調查後，依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2項規定，仍須另有補強證據，方可作為認定被告犯

罪之證據。又對向犯（如賄賂或賄選罪之行賄者與受賄者、

販賣毒品罪之販毒者與購毒者），有將之視為必要共犯，故

以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為據，謂其自白應有補強證

據者；亦有認為刑事訴訟法第156條所指共犯僅限於廣義之

任意共犯（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對向犯則不與

焉，然仍認對向犯之自白係本質上虛偽危險性較高之類型性

證據，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亦須有補強證據者；無

論採何種立場，就對向犯之自白須有補強證據，始得作為認

定被告犯罪之判斷依據一節，並無二致。另對向犯之自白固

可與被告之自白互為彼此之補強佐證，但究不能謂對向犯之

自白無須其他補強證據，即可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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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又補強證據之補強範圍，固不以犯罪事實之全部均需補

強為必要，以犯罪構成要件之客觀要素而言，亦須其中之重

要部分經過補強，而可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且補強證據與自

白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始為當之。所謂重要

部分，應依個別犯罪構成要件進行判斷，公務員違背職務收

受賄賂罪中收受賄賂，乃客觀構成要件之重要部分，是除被

告或共犯（包含對向犯）之自白外，自應另有補強證據。自

白與補強證據間既係相互利用，以是否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

信為取捨論斷之依據，則依具體情形，倘足認自白之證明力

甚高、虛偽可能性甚低時，補強證據之證明力固可較低，反

之亦然，惟尚不能以自白於具體情形中之虛偽可能性較低，

即認無須其他補強證據。再者，被告之前科或其他犯罪事

實，縱屬與本件被訴犯罪類型同種或類似之犯罪，然倘以之

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恐會產生以欠缺實證之人格評價或犯罪

傾向，錯誤推論本案犯罪事實之危險，故得以證明被告之主

觀犯意者，應僅限於被告於同種前科或其他類似事實中，對

於犯罪成立要件之一部（如行為客體之性質用途、行為之違

法性等）已有所認識或具備一定之知識，方可用以推論被告

於本案犯罪時，主觀上亦具有相同之認識或知識；得以證明

被告為本案之犯罪行為人者，則僅限於同種前科或類似事實

具有顯著之特殊性、且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之類似

性者，或同種前科、類似事實與本案犯罪事實間具有時間、

場所之密接不可分性等特殊情形，方可例外以同種前科或類

似事實輔以其他積極證據，推論被告為本案犯罪行為人。末

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

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

裁判之基礎。而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

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

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

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

為違法，而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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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告被訴於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所示時間，先後自李

瑞祥收受如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所示金額之賄賂共25

次部分，原判決已說明證人胡翠芬、林志雄、李依珍、劉哲

明、黃靖培等人證述僅得證明李瑞祥確有以「資訊支出」名

目按月支領款項以行賄轄區員警，但上開證人並未親自見聞

李瑞祥實際支付賄款予被告之過程；扣案編號1-2-9桌曆雖

於101年6月25、26日記載「每月月初的第一星期日下午17：

30與家立格與巫文利見面，每月3間店，文山所，合計2萬元

正」，於101年12月23日當週桌曆記載「另巫文利三間2萬旺

宏1萬」等文字，則與約定行賄日期不同，均不足以補強李

瑞祥此部分指述被告收受賄賂之證述；況李瑞祥對於受旺宏

電子遊藝場委託轉交賄款之起始日期、次數前後所述歧異，

亦與扣案編號1-2-9桌曆之記載不符，自無從僅以李瑞祥之

單一指述率爾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業已對於卷內訴訟資料，

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此部分有罪之心證，因而

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於法洵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以李瑞

祥係屬對立犯，非屬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所指之共犯，

其所為不利於被告之證詞既經具結及交互詰問，自無須另有

補強證據云云，依前開說明，顯非可採。檢察官上訴意旨另

以李瑞祥之桌曆遭查扣之過程及其自白之動機、範圍，認李

瑞祥之自白並無虛偽陳述、誣陷被告之動機或道德風險，而

認無須補強證據云云，依前開說明，亦非有據。至扣案編號

1-2-9之桌曆於101年6月25、26日雖有記載「每月月初的第

一星期日下午17：30與家立格與巫文利見面，每月3間店，

文山所，合計2萬元正」，及101年12月23日當週桌曆有記載

「另巫文利三間2萬旺宏1萬」等文字，然觀諸其記載之內容

與方式，及李瑞祥前揭自承除行程之記載會如實填具於個別

年月日之上外，其他事項即隨便寫一寫等語，此等記載顯係

李瑞祥之行賄計畫，尚難認後續均依此計畫執行，此觀符合

所載「每月月初的第一星期日」與被告見面，僅有另登載於

扣案桌曆之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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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其他日期均付之闕如，是上開記載難認具備同時性、繼

續性及連續性，依前開說明，自非適格之補強證據，檢察官

上訴意旨謂李瑞祥與行賄對象約妥交付賄款之固定時間、地

點後，僅有特殊情形，始會另特別記載於桌曆，否則即不會

另行記載，自得採為李瑞祥證述之補強證據云云，尚屬無

據。至證人李依珍、胡翠芬、劉哲明之證述、卷附電子遊藝

場每月支出明細表等證據，僅得用以證明李瑞祥確有行賄轄

區員警之情，但上開證據尚無法證明李瑞祥確有交付賄款予

被告，已經原判決詳述如前，檢察官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

之論敘於不顧，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法，亦非有據。原

判決固另認定被告有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

　　12月2日收受李瑞祥賄賂，但其餘被訴25次犯行既僅有李瑞

祥之片面指述，而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認定，亦即難認此部

分之客觀犯行確已存在，自無另斟酌各別犯行是否具有顯著

之特殊性、類似性或時間、場所之密接不可分性，以此確認

被告是否為犯罪行為人之必要；且被告縱因前揭收受賄賂犯

行，而對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之犯罪成立要件主觀上有所

認識，然既無從認有此部分客觀之犯罪行為存在，仍無從執

以認定被告犯行，檢察官上訴意旨徒以被告主觀上可能有此

計畫，即認客觀上必有此行為，顯屬誤會。檢察官上訴意旨

徒憑前詞，就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

使，及判決內已明白論斷之事項，任憑己見為不同之評價，

執以指摘原判決認事用法不當，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

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是檢察官之上訴部分違背法律

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398條第1

款，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第4條第1項第5款、第7條、第12條第1

項、第17條，刑法第11條、第37條第2項、第51條第5款、第8

款，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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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江翠萍

                                  法　官  張永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邱鈺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

    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者。

前項第1款至第4款之未遂犯罰之。

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

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犯第4條第1項第5款或第5條第

1項第3款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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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92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洪瑞芬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巫文利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重上更三字第10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
29797號，105年度偵字第3961、44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撤銷。
巫文利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肆年，褫奪公權參年。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陸月，褫奪公權參年。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改判（即罪刑）部分：
一、刑法沒收新制業將沒收定位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獨立之法律效果，已非從刑。是沒收雖以犯罪（違法）行為為前提，但於不生裁判歧異之前提下，若原判決論罪時就諭知沒收部分並無不合，僅罪刑部分之適用法則不當，第三審於不影響事實確定之情形，自可僅就罪刑部分撤銷改判，另就沒收部分判決駁回上訴，先此敘明。
二、本件原判決事實認定以：上訴人即被告巫文利係任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文山派出所（下稱文山派出所）員警（民國100年8月15日起至本案查獲止），除依警察法、警察勤務條例等法規負有維護轄區治安暨預防犯罪之責外，另依刑事訴訟法第231條應受檢察官、司法警察官之命令偵查犯罪，且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官，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調查犯罪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李瑞祥（綽號「王傑」，所涉賭博、行賄等犯行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在案）係文德、晶滿、文衡（後更名為大藏金）等3家電子遊藝場（營業地點均在文山派出所轄區，下稱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之經營者或股東，100年間某次餐會與被告相識並獲悉其係文山派出所員警，席間一度表示有意行賄，但遭被告拒絕，嗣李瑞祥所投資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頻遭取締損失慘重，復於101年6月間某日在某餐會遇見被告，李瑞祥乃再次向被告行求賄賂，央請日後協助提早告知員警臨檢查緝訊息，俾使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免遭查緝，詎被告明知李瑞祥所經營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涉有賭博犯行，猶基於違背職務而期約、收受賄賂之犯意，與李瑞祥約定每月第1個星期日交付新臺幣（下同）2萬元，日後將協助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免遭員警取締查緝或事先獲取消息，縱遭臨檢亦可順利迅速通過而達成合意，嗣李瑞祥先後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即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編號8-1、8-3、8-4、8-5所示時間），在○○市○○區○○路（高58號鄉道）「吉同橋」旁（即同路2號廠房大門前空地，下稱吉同橋旁空地），或被告住處附近位於苓雅區自強三路、四維四路交岔口「金礦咖啡店」（下稱本案咖啡店）與被告見面，當場各交付現金2萬元予被告收受，被告有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既遂之犯行。
三、原判決前述事實之認定，係以：證人李瑞祥、胡翠芬、李依珍、林志雄、劉哲明、黃靖培之證述，佐以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之備忘紀錄，卷附勘查筆錄、Google地圖暨現場照片、被告值勤狀況一覽表等證據資料據以論斷。原判決並說明：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係104年10月29日搜索李瑞祥住處時查扣，雖其餘8本桌曆遭人為撕毀而殘缺不全，但該2本桌曆與其他8本桌曆為各自獨立之方法，該2本桌曆全年度內頁完整連續未間斷、亦無撕毀部分日期之情，且係使用不同書寫工具依日期順序摘要記載、內容簡單明瞭且涵括各類日常瑣事，衡情係本於個人經歷之事實、在印象清晰時記載，書寫之際並未預見日後將作為訴訟證據使用，關於被告事項之筆跡、紀錄型態與其他內容併同觀察，亦無從認為係事後刻意加工記載，足認具有特別可信性，而有證據能力。李瑞祥於廉政官詢問時之陳述與審判中證述不符之部分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亦有證據能力。並對於被告所辯：李瑞祥僅知道其離婚、有小孩，但不知道其有同居人，足見李瑞祥所述不可採信之辯解，則以：李瑞祥與被告除因本案交付賄款有所接觸外，彼此並非至交或有何特殊情誼，而其所稱被告離婚、帶小孩等情既與被告自述家庭狀況大抵相符，衡情堪認係透過被告主動告知而獲悉；至於李瑞祥是否進一步知道被告尚有另名同居人一事，同屬被告個人隱私範疇，倘未經主動告知或有意刺探，外人本無從輕易知曉，況李瑞祥與被告彼此素無仇隙，實無設詞誣陷被告之必要，綜此足徵證人李瑞祥此部分證述仍屬可信，予以指駁、說明。對於被告之原審辯護人為被告辯稱：李瑞祥雖指述其交付賄款之地點為「家立格家具」旁巷內吉同橋旁空地，但實際上並無「佳（家）立格家具店」存在，亦無相關通聯內容足以證明李瑞祥曾與被告通話聯繫，依被告之勤務性質，不可能於事前1個月即決定是否在指定時地見面收取賄款，扣案編號1-2-8、1-2-9桌曆內容無從推認李瑞祥確有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與被告見面並交付賄款，李瑞祥之指述有重大瑕疵且無補強證據云云，原判決則以李瑞祥所述其前往吉同橋旁空地交付賄款之路線與Google地圖暨現場照片相符，依歷年Google地圖所示，所述轉入高雄市鳥松區大同路（高58號鄉道）前往吉同橋之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大同路交岔路口持續有諸多從事家具、家居、床墊寢飾等商行在該址營業，吉同橋旁空地距離被告任職之文山派出所僅1.7公里、車程約4分鐘，李瑞祥所述另一交款地點即本案咖啡店則距離被告住處僅約160公尺，足認李瑞祥證稱有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交付賄款予被告之證述，與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之記載大致相符，堪為李瑞祥前開證述之補強證據，尚不因李瑞祥不諳當地路況，以致於就家具店之店名陳述有誤而影響李瑞祥證言之憑信性。原判決另說明：李瑞祥雖於第一審審理時一度改稱其未實際參與管理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不知有無從事兌換現金賭博行為云云，如何與事實不符而無足採信。復說明：被告自100年8月15日起至本案查獲止任職文山派出所擔任員警，為具有法定調查犯罪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本不得使轄區內涉有賭博犯行之電子遊藝場免遭取締查緝、事先洩漏查緝消息或刻意令其順利迅速通過臨檢，被告明知李瑞祥上開交付款項係為使前述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免遭員警取締查緝或事先獲取消息，縱遭臨檢亦可順利迅速通過，猶予收受，顯係對於被告違背職務之行為有所約定，不問被告是否實際承辦查緝賭博犯行，抑或事後果有洩漏查緝消息或積極影響臨檢執行，均無礙於本件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責等旨。核已綜合卷內有關被告確有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犯行之證據資料為整體觀察，資為被告確有本件犯行、事證明確之心證理由，並就被告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所辯被告並無收受李瑞祥賄賂之辯詞，詳予論述不足採之理由。乃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即附表二編號8-1、8-3、8-4、8-5所示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被告以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之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共4罪，並依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規定，除法定本刑為無期徒刑部分外，各加重其刑後，再以被告各次收受賄賂數額均係5萬元以下，全案犯罪情節尚屬輕微，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原判決並審酌被告身為司法警察且依法負有取締查緝賭博犯行之責，竟不思廉潔自持，無視公務員行為規範率爾實施本件犯行，非僅玷辱官箴、敗壞警紀，危害公務員執行公務之純潔性，更使民眾對警察行使職權之公信力產生懷疑，損及積極努力任事之其他警察威信，破壞法紀甚深，且犯後始終否認犯罪、未見悔意；惟念其一時貪圖私利，各次收取賄款僅為2萬元、金額非鉅，兼衡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有期徒刑6年8月、褫奪公權3年。復審酌被告乃利用同一機會先後實施本件犯行，各次犯罪目的及手段相同，依法雖須論以數罪，但不法內涵究與單純數罪併罰之情形有異，定應執行刑不宜偏重等情，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8年、褫奪公權3年。
四、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此之「共犯」，固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等任意共犯，亦包括聚合犯及對向犯（如賄賂或賄選罪之行賄者與受賄者、販賣毒品罪之販毒者與購毒者）等必要共犯。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即學理上所稱之補強證據，必須是與共犯自白所指涉之其他共犯犯罪之客觀構成要件事實有關聯性，但與該共犯之自白不具同一性之別一證據，且具備證據能力者，始足當之。然共犯於其犯罪嫌疑遭偵查機關發動偵查以前所作成、指涉其他共犯犯罪之文書，倘依該文書之製作目的、製作方法等外在情況，足認製作目的係為記載業務上重要之客觀事項、或記載數量、金錢、日期、時間、地點等單純事項，製作方法係於事件發生當下或前後短暫時間內及時為之（同時性）、且為不間斷而規律之記載（繼續性、連續性），並非事後本於其記憶或感想之追述，亦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用，則其記載內容受到該共犯之觀察力、記憶力、陳述能力及性格等主觀因素影響甚輕、虛偽可能性隨之降低，屬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之「特信性文書」而具證據能力者，則應例外認為與該共犯嗣後於偵查或審判中之自白係屬個別獨立之存在，自得資為該共犯自白之補強證據，以之佐證該共犯之自白非屬虛構，保障所指涉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真實性，並據以認定犯罪事實。
五、被告上訴意旨雖以李瑞祥於104年10月29日遭搜索其住處而扣得之10本桌曆中，有8本業遭撕毀而殘缺不全，僅扣案編號1-2-8、1-2-9桌曆完整無缺，指摘李瑞祥係選擇性留存該2本桌曆，以此爭執該2本桌曆之信用性云云，然扣案編號1-2-8、1-2-9桌曆是否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之「特信性文書」，依前開說明，應依其製作目的、製作方法等外在情況加以判斷，尚不因其他桌曆另遭他人撕毀滅失，即可遽謂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係李瑞祥預見供訴訟所用而特意虛偽記載並提出，被告上訴意旨徒託空言，指李瑞祥係將其他8本桌曆之部分內容重新繕補、捏造內容於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並指摘李瑞祥係事後將其在「佳（家）立格」行賄他人之情節略加變動，添附記載為與被告亦於該處會面，以供事後遭查獲時誣指被告之用云云，自非有據。被告上訴意旨另以李瑞祥自承其有就與他人有關、發生於102年間之事項，誤載於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上之情，爭執李瑞祥於該2本桌曆上記載其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與被告見面之事並非事實云云，然被告就其是否認識李瑞祥乙情，先供稱有聽過綽號「王傑」之男子，不知其真實姓名，聽說是在做遊戲機台，但不認識，並無聯繫或互動，亦無見面或餐敘云云（見廉一卷第77頁反面、第85、86、89頁），其後又改稱曾於3、4年前見過「王傑」，於取締蘇文勝的千禧電子遊藝場時聽到「王傑」也是電玩業者，在此之前即已認識「王傑」等語（見廉一卷第92頁反面至第93頁、第99至100頁反面、第110頁），前後所述不一，顯見其情虛；況李瑞祥於第一審審理時業明確證稱：「我正常的話就是當年度的桌曆我會記錄當年的事情，如果記錄不下的話我可能會謄過去別年度，但是謄過去別年度的事情就是記錄電話號碼這些不重要的事情，等於是我行程的事情我絕對會登記在，譬如我明天要做什麼，我就絕對會登記在桌曆上面的年月日上面，但是如果是很瑣碎的事情，譬如像電話號碼，或者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就會隨便寫一寫。」等語（見第一審卷五第64頁），所述核尚無違於經驗法則，自難徒以李瑞祥自承有部分桌曆上事項係屬誤載，遽認李瑞祥就該2本桌曆上記載其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
　　11月4日、12月2日與被告見面之事均非屬真實而不具特別可信性。
六、又按犯罪之時間、地點，除有特殊情形外，並非構成犯罪事實之要素，如無礙於特定犯罪事實之同一性，本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共犯自白與作為其補強證據之特信性文書，縱就時間、地點等事項有所些微歧異，倘重要部分仍屬一致，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所以認定犯罪時間、地點之心證上理由予以說明，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業說明上開桌曆記載被告與李瑞祥見面之時間（17：00及17：30），與李瑞祥證述其與被告見面之時間（10：00或17：00）或有歧異之處，如何不影響本件犯罪事實認定之理由；扣案編號1-2-9桌曆中101年8月5日欄內已明確記載「17：30佳立格與巫文利」
　　，故認定被告於101年8月5日係在吉同橋旁空地收受李瑞祥之賄賂，至李瑞祥於前開桌曆記載之「佳立格」名稱，雖無從查證覈實，然依其他事證綜合判斷，尚不影響於此部分犯罪地點認定之理由；扣案編號1-2-8、1-2-9桌曆就其他日期（即101年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僅記載時間及被告之全名或姓氏，但並無記載地點，遂依李瑞祥之證述及被告值勤狀況一覽表，認定吉同橋旁空地或本案咖啡店均有可能之理由等旨，業已就其所以認定犯罪時間、地點之心證上理由予以說明，依前開說明，亦無違法可指。至李瑞祥雖於偵查中證稱係自103年10月左右發生光碟事件後，始與被告改約在本案咖啡店，於101年約定交款都在吉同橋旁空地等語（見偵六卷第14頁），然李瑞祥嗣於原審審理時經提示扣案編號1-2-8、1-2-9桌曆，則稱：「如果不是在仁武，就是在高雄市，因為時間過很久了，我實在記不起來這個時間點是在仁武或是在高雄了。」，並稱「其實一開始是在鳳仁路家具行的巷子裡面，後來因為慢慢地被告巫文利有時候休假，他要來這邊也不方便，後來有時候偶爾就會去四維路的金礦咖啡」等語在案（見第一審卷三第7、9頁），是原判決綜合上述證據資料及被告值勤狀況一覽表之記載，認定被告於101年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之收受款項地點為吉同橋旁空地或本案咖啡店，自難遽指為違法。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明載被告收款之詳細時間、地點，係屬違法，依前開說明，即非有據；被告上訴意旨另以李瑞祥前開偵查中之證述為據，指摘原判決認定被告收受賄賂之地點包括本案咖啡店為不當；復徒憑臆測，或稱李瑞祥事先應已知悉被告住處，又稱李瑞祥係經廉政官帶同李瑞祥至被告住處附近，始由李瑞祥任擇本案咖啡店稱為交款地點云云，顯非依據卷內資料指摘，亦非可採。被告上訴意旨徒憑己見，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法不當，為無理由。
七、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8年未能判決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法院依職權或被告之聲請，審酌下列事項，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且情節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者，應減輕其刑：一、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二、案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三、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本件被告所犯貪污治罪條例案件，自第一審繫屬日105年2月19日，迄原審更審判決日113年2月22日，已逾8年；而綜合卷內資料以觀，本件訴訟程序之延滯，因屬證據調查程序及釐清卷存諸多繁雜疑點所致，尚難認係因被告之事由所造成，本院依職權審酌上情，以及本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暨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結果，認為本件侵犯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情節尚屬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因認本件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之適用。原判決未適用上述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尚有未洽。為維護被告之權益，應認原判決有撤銷改判之原因。又原判決對於被告所認定之事實及所論斷之罪名，俱有卷存資料可憑，復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僅因未依上述規定減刑而撤銷，並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可據以為裁判。爰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罪刑（含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自為判決。核被告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共4罪），均應依同條例第7條規定，就法定本刑為無期徒刑以外之刑加重其刑，及依同條例第12條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遞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遞減之。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犯罪之一切情形，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及定其應執行刑，期臻適法。　
貳、上訴駁回（即沒收及檢察官上訴）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對於被告諭知沒收或追徵部分之判決，並以被告先後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
　　12月2日收受李瑞祥賄賂2萬元（合計8萬元），均予以沒收、追徵，業已載敘所憑之事實及理由。尚無不合。被告上訴意旨對於此部分僅泛言尚有諸多違背法令之處，然並未具體指摘該沒收、追徵之諭知有何違背法令，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此部分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三、本件原判決另以公訴意旨略以：除前揭有罪部分外，被告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於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所示時間，先後自李瑞祥收受如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所示金額之賄賂共25次，因認被告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嫌等情。惟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論處被告罪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被告另被訴於101年7月25日下午5時許，收受李瑞祥之賄賂2萬元，業經第一審判決無罪後，檢察官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被告被訴於附表二編號4、5所示時間，收受旺宏電子遊戲場業者李仁壽委託李瑞祥轉交之賄賂各1萬元部分，則經第一審及原審106年度上訴字第159號判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檢察官未提起第三審上訴而告確定，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業將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定性為證人，應依證人調查程序而為調查，故共犯之自白已無法獨立於證人調查程序以外取得證據能力，實務過去排除被告對於共同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利，僅要求須有補強證據之見解，雖經立法明定於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然釋字第582號解釋已使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2項之修法產生質變，故應認共犯依證人調查程序所得之證詞已非屬共犯之自白，自無須補強證據，原判決認李瑞祥經具結及交互詰問、不利於被告之證詞仍應有補強證據，顯屬違法。㈡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所指共犯，僅限於共同正犯、教唆犯或幫助犯，不包括對向犯在內，自無需補強證據，業據本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闡述明確，原判決認李瑞祥經具結並交互詰問所得之證詞仍應有補強證據，亦屬違法。㈢我國實務上僅承認被告自白、被害人指訴及可減刑證人等三種情形需有補強證據，原判決泛稱李瑞祥之證述並無補強證據，卻未說明李瑞祥之證述、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上有關101年6月25日、12月23日之文字記載係適用何種補強原則？有何證明力不足之處？亦屬違法。㈣李瑞祥係長期以來透過任何可能管道向高雄市警方行賄，並以桌曆提醒自己，嗣因同業檢舉其有行賄其他員警之行為，經檢察官搜索李瑞祥住處查扣上開桌曆，始自白有對被告行賄，並非李瑞祥主動提出該桌曆，李瑞祥對扣案桌曆上未記載行賄被告部分，仍然主動供述而自首，陷自己於法律上更不利地位，顯非為邀減刑寬典而供出行賄事實，並無虛偽陳述、誣陷被告之動機或道德風險，自無補強原則之適用；況扣案編號1-2-9之桌曆於101年6月25日已記載「每月月初的第一星期日下午17：30與家立格與巫文利見面，每月3間店，文山所，合計2萬元正」，並於101年12月23日當週桌曆記載「另巫文利三間2萬旺宏1萬」等文字，顯見李瑞祥與行賄對象約妥交付賄款之固定時間、地點後，僅有特殊情形，始會另特別記載於桌曆，否則即不會另行記載，自得採為李瑞祥證述之補強證據，原判決僅認定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有交付賄款，自行跳過其中一期（即101年9月2日），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李瑞祥長期經營賭博電子遊藝場，本有長期、定期行賄員警之必要，證人李依珍、胡翠芬、劉哲明亦均證稱有定期撥款予李瑞祥供行賄警察之用，核與卷附電子遊藝場每月支出明細表相符；又李瑞祥所述每月第一個週日行賄被告乙節，亦與被告值勤狀況一覽表之記載大致相符；原判決既認定被告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有收受李瑞祥賄款4次，其餘25次收賄犯行亦係本於被告與李瑞祥之計畫而為，基於品格證據之法理，前開4次犯行之素行證據，自亦得資為被告其餘25次收賄犯行之補強證據。原判決就卷內補強證據予以割裂認定、單獨評價，顯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自屬違法。
五、按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定有明文。就證人而言，除有客觀上不能受詰問，或被告明示捨棄詰問，抑或性質上無行詰問必要性者外，於審判中，皆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適當且充足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言，為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應踐行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闡述甚明。是共犯不論是否具共同被告之身分，均應踐行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自不待言。又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乃揭櫫自由心證主義之原則，但針對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證明力，立法者則特以明文為一定之限制，即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惟證據應經合法調查，乃嚴格證明之要求，係屬「證據調查之正當法律程序」之問題，與證據是否具備證明力、審判者之自由心證應否受到其他限制，係屬「證據經合法調查後其證明力應如何評價」之問題，層次不同，不可混淆，從而共犯之自白縱依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為調查後，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仍須另有補強證據，方可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又對向犯（如賄賂或賄選罪之行賄者與受賄者、販賣毒品罪之販毒者與購毒者），有將之視為必要共犯，故以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為據，謂其自白應有補強證據者；亦有認為刑事訴訟法第156條所指共犯僅限於廣義之任意共犯（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對向犯則不與焉，然仍認對向犯之自白係本質上虛偽危險性較高之類型性證據，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亦須有補強證據者；無論採何種立場，就對向犯之自白須有補強證據，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判斷依據一節，並無二致。另對向犯之自白固可與被告之自白互為彼此之補強佐證，但究不能謂對向犯之自白無須其他補強證據，即可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又補強證據之補強範圍，固不以犯罪事實之全部均需補強為必要，以犯罪構成要件之客觀要素而言，亦須其中之重要部分經過補強，而可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且補強證據與自白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始為當之。所謂重要部分，應依個別犯罪構成要件進行判斷，公務員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中收受賄賂，乃客觀構成要件之重要部分，是除被告或共犯（包含對向犯）之自白外，自應另有補強證據。自白與補強證據間既係相互利用，以是否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為取捨論斷之依據，則依具體情形，倘足認自白之證明力甚高、虛偽可能性甚低時，補強證據之證明力固可較低，反之亦然，惟尚不能以自白於具體情形中之虛偽可能性較低，即認無須其他補強證據。再者，被告之前科或其他犯罪事實，縱屬與本件被訴犯罪類型同種或類似之犯罪，然倘以之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恐會產生以欠缺實證之人格評價或犯罪傾向，錯誤推論本案犯罪事實之危險，故得以證明被告之主觀犯意者，應僅限於被告於同種前科或其他類似事實中，對於犯罪成立要件之一部（如行為客體之性質用途、行為之違法性等）已有所認識或具備一定之知識，方可用以推論被告於本案犯罪時，主觀上亦具有相同之認識或知識；得以證明被告為本案之犯罪行為人者，則僅限於同種前科或類似事實具有顯著之特殊性、且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之類似性者，或同種前科、類似事實與本案犯罪事實間具有時間、場所之密接不可分性等特殊情形，方可例外以同種前科或類似事實輔以其他積極證據，推論被告為本案犯罪行為人。末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
六、被告被訴於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所示時間，先後自李瑞祥收受如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所示金額之賄賂共25次部分，原判決已說明證人胡翠芬、林志雄、李依珍、劉哲明、黃靖培等人證述僅得證明李瑞祥確有以「資訊支出」名目按月支領款項以行賄轄區員警，但上開證人並未親自見聞李瑞祥實際支付賄款予被告之過程；扣案編號1-2-9桌曆雖於101年6月25、26日記載「每月月初的第一星期日下午17：30與家立格與巫文利見面，每月3間店，文山所，合計2萬元正」，於101年12月23日當週桌曆記載「另巫文利三間2萬旺宏1萬」等文字，則與約定行賄日期不同，均不足以補強李瑞祥此部分指述被告收受賄賂之證述；況李瑞祥對於受旺宏電子遊藝場委託轉交賄款之起始日期、次數前後所述歧異，亦與扣案編號1-2-9桌曆之記載不符，自無從僅以李瑞祥之單一指述率爾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業已對於卷內訴訟資料，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此部分有罪之心證，因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於法洵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以李瑞祥係屬對立犯，非屬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所指之共犯，其所為不利於被告之證詞既經具結及交互詰問，自無須另有補強證據云云，依前開說明，顯非可採。檢察官上訴意旨另以李瑞祥之桌曆遭查扣之過程及其自白之動機、範圍，認李瑞祥之自白並無虛偽陳述、誣陷被告之動機或道德風險，而認無須補強證據云云，依前開說明，亦非有據。至扣案編號1-2-9之桌曆於101年6月25、26日雖有記載「每月月初的第一星期日下午17：30與家立格與巫文利見面，每月3間店，文山所，合計2萬元正」，及101年12月23日當週桌曆有記載「另巫文利三間2萬旺宏1萬」等文字，然觀諸其記載之內容與方式，及李瑞祥前揭自承除行程之記載會如實填具於個別年月日之上外，其他事項即隨便寫一寫等語，此等記載顯係李瑞祥之行賄計畫，尚難認後續均依此計畫執行，此觀符合所載「每月月初的第一星期日」與被告見面，僅有另登載於扣案桌曆之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而已，其他日期均付之闕如，是上開記載難認具備同時性、繼續性及連續性，依前開說明，自非適格之補強證據，檢察官上訴意旨謂李瑞祥與行賄對象約妥交付賄款之固定時間、地點後，僅有特殊情形，始會另特別記載於桌曆，否則即不會另行記載，自得採為李瑞祥證述之補強證據云云，尚屬無據。至證人李依珍、胡翠芬、劉哲明之證述、卷附電子遊藝場每月支出明細表等證據，僅得用以證明李瑞祥確有行賄轄區員警之情，但上開證據尚無法證明李瑞祥確有交付賄款予被告，已經原判決詳述如前，檢察官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敘於不顧，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法，亦非有據。原判決固另認定被告有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
　　12月2日收受李瑞祥賄賂，但其餘被訴25次犯行既僅有李瑞祥之片面指述，而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認定，亦即難認此部分之客觀犯行確已存在，自無另斟酌各別犯行是否具有顯著之特殊性、類似性或時間、場所之密接不可分性，以此確認被告是否為犯罪行為人之必要；且被告縱因前揭收受賄賂犯行，而對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之犯罪成立要件主觀上有所認識，然既無從認有此部分客觀之犯罪行為存在，仍無從執以認定被告犯行，檢察官上訴意旨徒以被告主觀上可能有此計畫，即認客觀上必有此行為，顯屬誤會。檢察官上訴意旨徒憑前詞，就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判決內已明白論斷之事項，任憑己見為不同之評價，執以指摘原判決認事用法不當，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是檢察官之上訴部分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398條第1款，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第4條第1項第5款、第7條、第12條第1項、第17條，刑法第11條、第37條第2項、第51條第5款、第8款，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江翠萍
                                  法　官  張永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邱鈺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
    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者。
前項第1款至第4款之未遂犯罰之。
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
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犯第4條第1項第5款或第5條第 1項第3款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92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洪瑞芬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巫文利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重上
更三字第10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
29797號，105年度偵字第3961、44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撤銷。
巫文利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
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肆年，褫奪公權參年。應執行有期徒刑伍
年陸月，褫奪公權參年。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改判（即罪刑）部分：
一、刑法沒收新制業將沒收定位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獨立之法
    律效果，已非從刑。是沒收雖以犯罪（違法）行為為前提，
    但於不生裁判歧異之前提下，若原判決論罪時就諭知沒收部
    分並無不合，僅罪刑部分之適用法則不當，第三審於不影響
    事實確定之情形，自可僅就罪刑部分撤銷改判，另就沒收部
    分判決駁回上訴，先此敘明。
二、本件原判決事實認定以：上訴人即被告巫文利係任職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文山派出所（下稱文山派出所）員警（
    民國100年8月15日起至本案查獲止），除依警察法、警察勤
    務條例等法規負有維護轄區治安暨預防犯罪之責外，另依刑
    事訴訟法第231條應受檢察官、司法警察官之命令偵查犯罪
    ，且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情形報告該
    管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官，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而具有法定調查犯罪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李瑞祥（綽號
    「王傑」，所涉賭博、行賄等犯行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在
    案）係文德、晶滿、文衡（後更名為大藏金）等3家電子遊
    藝場（營業地點均在文山派出所轄區，下稱本案3家電子遊
    藝場）之經營者或股東，100年間某次餐會與被告相識並獲
    悉其係文山派出所員警，席間一度表示有意行賄，但遭被告
    拒絕，嗣李瑞祥所投資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頻遭取締損失慘
    重，復於101年6月間某日在某餐會遇見被告，李瑞祥乃再次
    向被告行求賄賂，央請日後協助提早告知員警臨檢查緝訊息
    ，俾使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免遭查緝，詎被告明知李瑞祥所
    經營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涉有賭博犯行，猶基於違背職務而
    期約、收受賄賂之犯意，與李瑞祥約定每月第1個星期日交
    付新臺幣（下同）2萬元，日後將協助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免
    遭員警取締查緝或事先獲取消息，縱遭臨檢亦可順利迅速通
    過而達成合意，嗣李瑞祥先後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
    月4日、12月2日（即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編號8-1、8-3
    、8-4、8-5所示時間），在○○市○○區○○路（高58號鄉道）「
    吉同橋」旁（即同路2號廠房大門前空地，下稱吉同橋旁空
    地），或被告住處附近位於苓雅區自強三路、四維四路交岔
    口「金礦咖啡店」（下稱本案咖啡店）與被告見面，當場各
    交付現金2萬元予被告收受，被告有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
    4條第1項第5款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
    受賄賂既遂之犯行。
三、原判決前述事實之認定，係以：證人李瑞祥、胡翠芬、李依
    珍、林志雄、劉哲明、黃靖培之證述，佐以扣案編號1-2-8
    、1-2-9桌曆之備忘紀錄，卷附勘查筆錄、Google地圖暨現
    場照片、被告值勤狀況一覽表等證據資料據以論斷。原判決
    並說明：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係104年10月29日搜索
    李瑞祥住處時查扣，雖其餘8本桌曆遭人為撕毀而殘缺不全
    ，但該2本桌曆與其他8本桌曆為各自獨立之方法，該2本桌
    曆全年度內頁完整連續未間斷、亦無撕毀部分日期之情，且
    係使用不同書寫工具依日期順序摘要記載、內容簡單明瞭且
    涵括各類日常瑣事，衡情係本於個人經歷之事實、在印象清
    晰時記載，書寫之際並未預見日後將作為訴訟證據使用，關
    於被告事項之筆跡、紀錄型態與其他內容併同觀察，亦無從
    認為係事後刻意加工記載，足認具有特別可信性，而有證據
    能力。李瑞祥於廉政官詢問時之陳述與審判中證述不符之部
    分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
    亦有證據能力。並對於被告所辯：李瑞祥僅知道其離婚、有
    小孩，但不知道其有同居人，足見李瑞祥所述不可採信之辯
    解，則以：李瑞祥與被告除因本案交付賄款有所接觸外，彼
    此並非至交或有何特殊情誼，而其所稱被告離婚、帶小孩等
    情既與被告自述家庭狀況大抵相符，衡情堪認係透過被告主
    動告知而獲悉；至於李瑞祥是否進一步知道被告尚有另名同
    居人一事，同屬被告個人隱私範疇，倘未經主動告知或有意
    刺探，外人本無從輕易知曉，況李瑞祥與被告彼此素無仇隙
    ，實無設詞誣陷被告之必要，綜此足徵證人李瑞祥此部分證
    述仍屬可信，予以指駁、說明。對於被告之原審辯護人為被
    告辯稱：李瑞祥雖指述其交付賄款之地點為「家立格家具」
    旁巷內吉同橋旁空地，但實際上並無「佳（家）立格家具店
    」存在，亦無相關通聯內容足以證明李瑞祥曾與被告通話聯
    繫，依被告之勤務性質，不可能於事前1個月即決定是否在
    指定時地見面收取賄款，扣案編號1-2-8、1-2-9桌曆內容無
    從推認李瑞祥確有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
    月2日與被告見面並交付賄款，李瑞祥之指述有重大瑕疵且
    無補強證據云云，原判決則以李瑞祥所述其前往吉同橋旁空
    地交付賄款之路線與Google地圖暨現場照片相符，依歷年Go
    ogle地圖所示，所述轉入高雄市鳥松區大同路（高58號鄉道
    ）前往吉同橋之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大同路交岔路口持續
    有諸多從事家具、家居、床墊寢飾等商行在該址營業，吉同
    橋旁空地距離被告任職之文山派出所僅1.7公里、車程約4分
    鐘，李瑞祥所述另一交款地點即本案咖啡店則距離被告住處
    僅約160公尺，足認李瑞祥證稱有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
    、11月4日、12月2日交付賄款予被告之證述，與扣案編號1-
    2-8、1-2-9桌曆之記載大致相符，堪為李瑞祥前開證述之補
    強證據，尚不因李瑞祥不諳當地路況，以致於就家具店之店
    名陳述有誤而影響李瑞祥證言之憑信性。原判決另說明：李
    瑞祥雖於第一審審理時一度改稱其未實際參與管理本案3家
    電子遊藝場，不知有無從事兌換現金賭博行為云云，如何與
    事實不符而無足採信。復說明：被告自100年8月15日起至本
    案查獲止任職文山派出所擔任員警，為具有法定調查犯罪職
    務權限之公務員，本不得使轄區內涉有賭博犯行之電子遊藝
    場免遭取締查緝、事先洩漏查緝消息或刻意令其順利迅速通
    過臨檢，被告明知李瑞祥上開交付款項係為使前述本案3家
    電子遊藝場免遭員警取締查緝或事先獲取消息，縱遭臨檢亦
    可順利迅速通過，猶予收受，顯係對於被告違背職務之行為
    有所約定，不問被告是否實際承辦查緝賭博犯行，抑或事後
    果有洩漏查緝消息或積極影響臨檢執行，均無礙於本件違背
    職務收受賄賂罪責等旨。核已綜合卷內有關被告確有違背職
    務收受賄賂犯行之證據資料為整體觀察，資為被告確有本件
    犯行、事證明確之心證理由，並就被告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
    所辯被告並無收受李瑞祥賄賂之辯詞，詳予論述不足採之理
    由。乃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即附表二編號8-1、8-3、8-
    4、8-5所示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被告以貪污治罪條例
    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之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
    務之行為收受賄賂共4罪，並依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規定，除
    法定本刑為無期徒刑部分外，各加重其刑後，再以被告各次
    收受賄賂數額均係5萬元以下，全案犯罪情節尚屬輕微，依
    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
    。原判決並審酌被告身為司法警察且依法負有取締查緝賭博
    犯行之責，竟不思廉潔自持，無視公務員行為規範率爾實施
    本件犯行，非僅玷辱官箴、敗壞警紀，危害公務員執行公務
    之純潔性，更使民眾對警察行使職權之公信力產生懷疑，損
    及積極努力任事之其他警察威信，破壞法紀甚深，且犯後始
    終否認犯罪、未見悔意；惟念其一時貪圖私利，各次收取賄
    款僅為2萬元、金額非鉅，兼衡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
    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有期徒刑6年8月、褫奪公權3
    年。復審酌被告乃利用同一機會先後實施本件犯行，各次犯
    罪目的及手段相同，依法雖須論以數罪，但不法內涵究與單
    純數罪併罰之情形有異，定應執行刑不宜偏重等情，定其應
    執行刑為有期徒刑8年、褫奪公權3年。
四、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
    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
    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此之「共犯」，固包括共同正犯、教唆
    犯、幫助犯等任意共犯，亦包括聚合犯及對向犯（如賄賂或
    賄選罪之行賄者與受賄者、販賣毒品罪之販毒者與購毒者）
    等必要共犯。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即學理上所稱之補
    強證據，必須是與共犯自白所指涉之其他共犯犯罪之客觀構
    成要件事實有關聯性，但與該共犯之自白不具同一性之別一
    證據，且具備證據能力者，始足當之。然共犯於其犯罪嫌疑
    遭偵查機關發動偵查以前所作成、指涉其他共犯犯罪之文書
    ，倘依該文書之製作目的、製作方法等外在情況，足認製作
    目的係為記載業務上重要之客觀事項、或記載數量、金錢、
    日期、時間、地點等單純事項，製作方法係於事件發生當下
    或前後短暫時間內及時為之（同時性）、且為不間斷而規律
    之記載（繼續性、連續性），並非事後本於其記憶或感想之
    追述，亦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用，則其記載
    內容受到該共犯之觀察力、記憶力、陳述能力及性格等主觀
    因素影響甚輕、虛偽可能性隨之降低，屬於可信之特別情況
    下所製作，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之「特信性文
    書」而具證據能力者，則應例外認為與該共犯嗣後於偵查或
    審判中之自白係屬個別獨立之存在，自得資為該共犯自白之
    補強證據，以之佐證該共犯之自白非屬虛構，保障所指涉其
    他共犯犯罪事實之真實性，並據以認定犯罪事實。
五、被告上訴意旨雖以李瑞祥於104年10月29日遭搜索其住處而
    扣得之10本桌曆中，有8本業遭撕毀而殘缺不全，僅扣案編
    號1-2-8、1-2-9桌曆完整無缺，指摘李瑞祥係選擇性留存該
    2本桌曆，以此爭執該2本桌曆之信用性云云，然扣案編號1-
    2-8、1-2-9桌曆是否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之「特
    信性文書」，依前開說明，應依其製作目的、製作方法等外
    在情況加以判斷，尚不因其他桌曆另遭他人撕毀滅失，即可
    遽謂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係李瑞祥預見供訴訟所用而
    特意虛偽記載並提出，被告上訴意旨徒託空言，指李瑞祥係
    將其他8本桌曆之部分內容重新繕補、捏造內容於扣案編號1
    -2-8、1-2-9桌曆，並指摘李瑞祥係事後將其在「佳（家）
    立格」行賄他人之情節略加變動，添附記載為與被告亦於該
    處會面，以供事後遭查獲時誣指被告之用云云，自非有據。
    被告上訴意旨另以李瑞祥自承其有就與他人有關、發生於10
    2年間之事項，誤載於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上之情，
    爭執李瑞祥於該2本桌曆上記載其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
    、11月4日、12月2日與被告見面之事並非事實云云，然被告
    就其是否認識李瑞祥乙情，先供稱有聽過綽號「王傑」之男
    子，不知其真實姓名，聽說是在做遊戲機台，但不認識，並
    無聯繫或互動，亦無見面或餐敘云云（見廉一卷第77頁反面
    、第85、86、89頁），其後又改稱曾於3、4年前見過「王傑
    」，於取締蘇文勝的千禧電子遊藝場時聽到「王傑」也是電
    玩業者，在此之前即已認識「王傑」等語（見廉一卷第92頁
    反面至第93頁、第99至100頁反面、第110頁），前後所述不
    一，顯見其情虛；況李瑞祥於第一審審理時業明確證稱：「
    我正常的話就是當年度的桌曆我會記錄當年的事情，如果記
    錄不下的話我可能會謄過去別年度，但是謄過去別年度的事
    情就是記錄電話號碼這些不重要的事情，等於是我行程的事
    情我絕對會登記在，譬如我明天要做什麼，我就絕對會登記
    在桌曆上面的年月日上面，但是如果是很瑣碎的事情，譬如
    像電話號碼，或者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就會隨便寫一寫。
    」等語（見第一審卷五第64頁），所述核尚無違於經驗法則
    ，自難徒以李瑞祥自承有部分桌曆上事項係屬誤載，遽認李
    瑞祥就該2本桌曆上記載其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
　　11月4日、12月2日與被告見面之事均非屬真實而不具特別可
    信性。
六、又按犯罪之時間、地點，除有特殊情形外，並非構成犯罪事
    實之要素，如無礙於特定犯罪事實之同一性，本不生違背法
    令之問題，共犯自白與作為其補強證據之特信性文書，縱就
    時間、地點等事項有所些微歧異，倘重要部分仍屬一致，事
    實審法院復已就其所以認定犯罪時間、地點之心證上理由予
    以說明，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業說明上開桌曆記載
    被告與李瑞祥見面之時間（17：00及17：30），與李瑞祥證
    述其與被告見面之時間（10：00或17：00）或有歧異之處，
    如何不影響本件犯罪事實認定之理由；扣案編號1-2-9桌曆
    中101年8月5日欄內已明確記載「17：30佳立格與巫文利」
　　，故認定被告於101年8月5日係在吉同橋旁空地收受李瑞祥
    之賄賂，至李瑞祥於前開桌曆記載之「佳立格」名稱，雖無
    從查證覈實，然依其他事證綜合判斷，尚不影響於此部分犯
    罪地點認定之理由；扣案編號1-2-8、1-2-9桌曆就其他日期
    （即101年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僅記載時間及被告
    之全名或姓氏，但並無記載地點，遂依李瑞祥之證述及被告
    值勤狀況一覽表，認定吉同橋旁空地或本案咖啡店均有可能
    之理由等旨，業已就其所以認定犯罪時間、地點之心證上理
    由予以說明，依前開說明，亦無違法可指。至李瑞祥雖於偵
    查中證稱係自103年10月左右發生光碟事件後，始與被告改
    約在本案咖啡店，於101年約定交款都在吉同橋旁空地等語
    （見偵六卷第14頁），然李瑞祥嗣於原審審理時經提示扣案
    編號1-2-8、1-2-9桌曆，則稱：「如果不是在仁武，就是在
    高雄市，因為時間過很久了，我實在記不起來這個時間點是
    在仁武或是在高雄了。」，並稱「其實一開始是在鳳仁路家
    具行的巷子裡面，後來因為慢慢地被告巫文利有時候休假，
    他要來這邊也不方便，後來有時候偶爾就會去四維路的金礦
    咖啡」等語在案（見第一審卷三第7、9頁），是原判決綜合
    上述證據資料及被告值勤狀況一覽表之記載，認定被告於10
    1年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之收受款項地點為吉同橋旁
    空地或本案咖啡店，自難遽指為違法。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未明載被告收款之詳細時間、地點，係屬違法，依前開
    說明，即非有據；被告上訴意旨另以李瑞祥前開偵查中之證
    述為據，指摘原判決認定被告收受賄賂之地點包括本案咖啡
    店為不當；復徒憑臆測，或稱李瑞祥事先應已知悉被告住處
    ，又稱李瑞祥係經廉政官帶同李瑞祥至被告住處附近，始由
    李瑞祥任擇本案咖啡店稱為交款地點云云，顯非依據卷內資
    料指摘，亦非可採。被告上訴意旨徒憑己見，指摘原判決採
    證認事違法不當，為無理由。
七、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8年未能
    判決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法院依職權
    或被告之聲請，審酌下列事項，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
    利，且情節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者，應減輕其刑：一
    、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二、案件在法律
    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三、其他
    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本件被告所犯貪污治罪條例案件，
    自第一審繫屬日105年2月19日，迄原審更審判決日113年2月
    22日，已逾8年；而綜合卷內資料以觀，本件訴訟程序之延
    滯，因屬證據調查程序及釐清卷存諸多繁雜疑點所致，尚難
    認係因被告之事由所造成，本院依職權審酌上情，以及本件
    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暨
    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結果，認為本件侵犯被告受迅速
    審判之權利，情節尚屬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因認本
    件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之適用。原判決未適用上述
    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尚有未洽。為維護被告之權益，應認原
    判決有撤銷改判之原因。又原判決對於被告所認定之事實及
    所論斷之罪名，俱有卷存資料可憑，復與經驗法則、論理法
    則無違，僅因未依上述規定減刑而撤銷，並不影響於事實之
    確定，本院可據以為裁判。爰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罪刑（含
    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自為判決。核被告所為，係犯貪污
    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
    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共4罪），均應依同條例第7條
    規定，就法定本刑為無期徒刑以外之刑加重其刑，及依同條
    例第12條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遞減輕其刑，並
    依法先加後遞減之。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犯
    罪之一切情形，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及定其應執行刑
    ，期臻適法。　
貳、上訴駁回（即沒收及檢察官上訴）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對於被告諭知沒收或追徵部分之判決
    ，並以被告先後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
　　12月2日收受李瑞祥賄賂2萬元（合計8萬元），均予以沒收
    、追徵，業已載敘所憑之事實及理由。尚無不合。被告上訴
    意旨對於此部分僅泛言尚有諸多違背法令之處，然並未具體
    指摘該沒收、追徵之諭知有何違背法令，要與法律規定得為
    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此部分上訴違背法
    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三、本件原判決另以公訴意旨略以：除前揭有罪部分外，被告基
    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於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
    所示時間，先後自李瑞祥收受如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
    所示金額之賄賂共25次，因認被告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
    、第4條第1項第5款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
    為收受賄賂罪嫌等情。惟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
    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論處被告罪刑之
    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
    取捨及判斷之理由（被告另被訴於101年7月25日下午5時許
    ，收受李瑞祥之賄賂2萬元，業經第一審判決無罪後，檢察
    官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被告被訴於附表二編號4、5所示時
    間，收受旺宏電子遊戲場業者李仁壽委託李瑞祥轉交之賄賂
    各1萬元部分，則經第一審及原審106年度上訴字第159號判
    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檢察官未提起第三審上訴而告確定，
    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業將共同被
    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定性為證人，應依證人調查程序
    而為調查，故共犯之自白已無法獨立於證人調查程序以外取
    得證據能力，實務過去排除被告對於共同被告之對質詰問權
    利，僅要求須有補強證據之見解，雖經立法明定於刑事訴訟
    法第156條第2項，然釋字第582號解釋已使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2項之修法產生質變，故應認共犯依證人調查程序所
    得之證詞已非屬共犯之自白，自無須補強證據，原判決認李
    瑞祥經具結及交互詰問、不利於被告之證詞仍應有補強證據
    ，顯屬違法。㈡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所指共犯，僅限於
    共同正犯、教唆犯或幫助犯，不包括對向犯在內，自無需補
    強證據，業據本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闡述明確，
    原判決認李瑞祥經具結並交互詰問所得之證詞仍應有補強證
    據，亦屬違法。㈢我國實務上僅承認被告自白、被害人指訴
    及可減刑證人等三種情形需有補強證據，原判決泛稱李瑞祥
    之證述並無補強證據，卻未說明李瑞祥之證述、扣案編號1-
    2-8、1-2-9桌曆上有關101年6月25日、12月23日之文字記載
    係適用何種補強原則？有何證明力不足之處？亦屬違法。㈣
    李瑞祥係長期以來透過任何可能管道向高雄市警方行賄，並
    以桌曆提醒自己，嗣因同業檢舉其有行賄其他員警之行為，
    經檢察官搜索李瑞祥住處查扣上開桌曆，始自白有對被告行
    賄，並非李瑞祥主動提出該桌曆，李瑞祥對扣案桌曆上未記
    載行賄被告部分，仍然主動供述而自首，陷自己於法律上更
    不利地位，顯非為邀減刑寬典而供出行賄事實，並無虛偽陳
    述、誣陷被告之動機或道德風險，自無補強原則之適用；況
    扣案編號1-2-9之桌曆於101年6月25日已記載「每月月初的
    第一星期日下午17：30與家立格與巫文利見面，每月3間店
    ，文山所，合計2萬元正」，並於101年12月23日當週桌曆記
    載「另巫文利三間2萬旺宏1萬」等文字，顯見李瑞祥與行賄
    對象約妥交付賄款之固定時間、地點後，僅有特殊情形，始
    會另特別記載於桌曆，否則即不會另行記載，自得採為李瑞
    祥證述之補強證據，原判決僅認定101年8月5日、10月7日、
    11月4日、12月2日有交付賄款，自行跳過其中一期（即101
    年9月2日），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李瑞祥長期經營
    賭博電子遊藝場，本有長期、定期行賄員警之必要，證人李
    依珍、胡翠芬、劉哲明亦均證稱有定期撥款予李瑞祥供行賄
    警察之用，核與卷附電子遊藝場每月支出明細表相符；又李
    瑞祥所述每月第一個週日行賄被告乙節，亦與被告值勤狀況
    一覽表之記載大致相符；原判決既認定被告於101年8月5日
    、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有收受李瑞祥賄款4次，其餘
    25次收賄犯行亦係本於被告與李瑞祥之計畫而為，基於品格
    證據之法理，前開4次犯行之素行證據，自亦得資為被告其
    餘25次收賄犯行之補強證據。原判決就卷內補強證據予以割
    裂認定、單獨評價，顯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自屬違法。
五、按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定有明文。就證人而言，除有客觀上不能受詰問，或被告明示捨棄詰問，抑或性質上無行詰問必要性者外，於審判中，皆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適當且充足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言，為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應踐行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闡述甚明。是共犯不論是否具共同被告之身分，均應踐行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自不待言。又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乃揭櫫自由心證主義之原則，但針對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證明力，立法者則特以明文為一定之限制，即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惟證據應經合法調查，乃嚴格證明之要求，係屬「證據調查之正當法律程序」之問題，與證據是否具備證明力、審判者之自由心證應否受到其他限制，係屬「證據經合法調查後其證明力應如何評價」之問題，層次不同，不可混淆，從而共犯之自白縱依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為調查後，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仍須另有補強證據，方可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又對向犯（如賄賂或賄選罪之行賄者與受賄者、販賣毒品罪之販毒者與購毒者），有將之視為必要共犯，故以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為據，謂其自白應有補強證據者；亦有認為刑事訴訟法第156條所指共犯僅限於廣義之任意共犯（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對向犯則不與焉，然仍認對向犯之自白係本質上虛偽危險性較高之類型性證據，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亦須有補強證據者；無論採何種立場，就對向犯之自白須有補強證據，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判斷依據一節，並無二致。另對向犯之自白固可與被告之自白互為彼此之補強佐證，但究不能謂對向犯之自白無須其他補強證據，即可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又補強證據之補強範圍，固不以犯罪事實之全部均需補強為必要，以犯罪構成要件之客觀要素而言，亦須其中之重要部分經過補強，而可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且補強證據與自白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始為當之。所謂重要部分，應依個別犯罪構成要件進行判斷，公務員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中收受賄賂，乃客觀構成要件之重要部分，是除被告或共犯（包含對向犯）之自白外，自應另有補強證據。自白與補強證據間既係相互利用，以是否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為取捨論斷之依據，則依具體情形，倘足認自白之證明力甚高、虛偽可能性甚低時，補強證據之證明力固可較低，反之亦然，惟尚不能以自白於具體情形中之虛偽可能性較低，即認無須其他補強證據。再者，被告之前科或其他犯罪事實，縱屬與本件被訴犯罪類型同種或類似之犯罪，然倘以之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恐會產生以欠缺實證之人格評價或犯罪傾向，錯誤推論本案犯罪事實之危險，故得以證明被告之主觀犯意者，應僅限於被告於同種前科或其他類似事實中，對於犯罪成立要件之一部（如行為客體之性質用途、行為之違法性等）已有所認識或具備一定之知識，方可用以推論被告於本案犯罪時，主觀上亦具有相同之認識或知識；得以證明被告為本案之犯罪行為人者，則僅限於同種前科或類似事實具有顯著之特殊性、且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之類似性者，或同種前科、類似事實與本案犯罪事實間具有時間、場所之密接不可分性等特殊情形，方可例外以同種前科或類似事實輔以其他積極證據，推論被告為本案犯罪行為人。末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
六、被告被訴於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所示時間，先後自李
    瑞祥收受如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所示金額之賄賂共25
    次部分，原判決已說明證人胡翠芬、林志雄、李依珍、劉哲
    明、黃靖培等人證述僅得證明李瑞祥確有以「資訊支出」名
    目按月支領款項以行賄轄區員警，但上開證人並未親自見聞
    李瑞祥實際支付賄款予被告之過程；扣案編號1-2-9桌曆雖
    於101年6月25、26日記載「每月月初的第一星期日下午17：
    30與家立格與巫文利見面，每月3間店，文山所，合計2萬元
    正」，於101年12月23日當週桌曆記載「另巫文利三間2萬旺
    宏1萬」等文字，則與約定行賄日期不同，均不足以補強李
    瑞祥此部分指述被告收受賄賂之證述；況李瑞祥對於受旺宏
    電子遊藝場委託轉交賄款之起始日期、次數前後所述歧異，
    亦與扣案編號1-2-9桌曆之記載不符，自無從僅以李瑞祥之
    單一指述率爾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業已對於卷內訴訟資料，
    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此部分有罪之心證，因而
    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於法洵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以李瑞
    祥係屬對立犯，非屬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所指之共犯，
    其所為不利於被告之證詞既經具結及交互詰問，自無須另有
    補強證據云云，依前開說明，顯非可採。檢察官上訴意旨另
    以李瑞祥之桌曆遭查扣之過程及其自白之動機、範圍，認李
    瑞祥之自白並無虛偽陳述、誣陷被告之動機或道德風險，而
    認無須補強證據云云，依前開說明，亦非有據。至扣案編號
    1-2-9之桌曆於101年6月25、26日雖有記載「每月月初的第
    一星期日下午17：30與家立格與巫文利見面，每月3間店，
    文山所，合計2萬元正」，及101年12月23日當週桌曆有記載
    「另巫文利三間2萬旺宏1萬」等文字，然觀諸其記載之內容
    與方式，及李瑞祥前揭自承除行程之記載會如實填具於個別
    年月日之上外，其他事項即隨便寫一寫等語，此等記載顯係
    李瑞祥之行賄計畫，尚難認後續均依此計畫執行，此觀符合
    所載「每月月初的第一星期日」與被告見面，僅有另登載於
    扣案桌曆之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而已
    ，其他日期均付之闕如，是上開記載難認具備同時性、繼續
    性及連續性，依前開說明，自非適格之補強證據，檢察官上
    訴意旨謂李瑞祥與行賄對象約妥交付賄款之固定時間、地點
    後，僅有特殊情形，始會另特別記載於桌曆，否則即不會另
    行記載，自得採為李瑞祥證述之補強證據云云，尚屬無據。
    至證人李依珍、胡翠芬、劉哲明之證述、卷附電子遊藝場每
    月支出明細表等證據，僅得用以證明李瑞祥確有行賄轄區員
    警之情，但上開證據尚無法證明李瑞祥確有交付賄款予被告
    ，已經原判決詳述如前，檢察官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
    敘於不顧，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法，亦非有據。原判決
    固另認定被告有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
　　12月2日收受李瑞祥賄賂，但其餘被訴25次犯行既僅有李瑞
    祥之片面指述，而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認定，亦即難認此部
    分之客觀犯行確已存在，自無另斟酌各別犯行是否具有顯著
    之特殊性、類似性或時間、場所之密接不可分性，以此確認
    被告是否為犯罪行為人之必要；且被告縱因前揭收受賄賂犯
    行，而對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之犯罪成立要件主觀上有所
    認識，然既無從認有此部分客觀之犯罪行為存在，仍無從執
    以認定被告犯行，檢察官上訴意旨徒以被告主觀上可能有此
    計畫，即認客觀上必有此行為，顯屬誤會。檢察官上訴意旨
    徒憑前詞，就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
    ，及判決內已明白論斷之事項，任憑己見為不同之評價，執
    以指摘原判決認事用法不當，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
    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是檢察官之上訴部分違背法律上
    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398條第1
款，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第4條第1項第5款、第7條、第12條第1
項、第17條，刑法第11條、第37條第2項、第51條第5款、第8款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江翠萍
                                  法　官  張永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邱鈺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
    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者。
前項第1款至第4款之未遂犯罰之。
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
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犯第4條第1項第5款或第5條第
 1項第3款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92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洪瑞芬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巫文利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重上更三字第10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
29797號，105年度偵字第3961、44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撤銷。
巫文利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肆年，褫奪公權參年。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陸月，褫奪公權參年。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改判（即罪刑）部分：
一、刑法沒收新制業將沒收定位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獨立之法律效果，已非從刑。是沒收雖以犯罪（違法）行為為前提，但於不生裁判歧異之前提下，若原判決論罪時就諭知沒收部分並無不合，僅罪刑部分之適用法則不當，第三審於不影響事實確定之情形，自可僅就罪刑部分撤銷改判，另就沒收部分判決駁回上訴，先此敘明。
二、本件原判決事實認定以：上訴人即被告巫文利係任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文山派出所（下稱文山派出所）員警（民國100年8月15日起至本案查獲止），除依警察法、警察勤務條例等法規負有維護轄區治安暨預防犯罪之責外，另依刑事訴訟法第231條應受檢察官、司法警察官之命令偵查犯罪，且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官，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調查犯罪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李瑞祥（綽號「王傑」，所涉賭博、行賄等犯行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在案）係文德、晶滿、文衡（後更名為大藏金）等3家電子遊藝場（營業地點均在文山派出所轄區，下稱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之經營者或股東，100年間某次餐會與被告相識並獲悉其係文山派出所員警，席間一度表示有意行賄，但遭被告拒絕，嗣李瑞祥所投資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頻遭取締損失慘重，復於101年6月間某日在某餐會遇見被告，李瑞祥乃再次向被告行求賄賂，央請日後協助提早告知員警臨檢查緝訊息，俾使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免遭查緝，詎被告明知李瑞祥所經營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涉有賭博犯行，猶基於違背職務而期約、收受賄賂之犯意，與李瑞祥約定每月第1個星期日交付新臺幣（下同）2萬元，日後將協助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免遭員警取締查緝或事先獲取消息，縱遭臨檢亦可順利迅速通過而達成合意，嗣李瑞祥先後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即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編號8-1、8-3、8-4、8-5所示時間），在○○市○○區○○路（高58號鄉道）「吉同橋」旁（即同路2號廠房大門前空地，下稱吉同橋旁空地），或被告住處附近位於苓雅區自強三路、四維四路交岔口「金礦咖啡店」（下稱本案咖啡店）與被告見面，當場各交付現金2萬元予被告收受，被告有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既遂之犯行。
三、原判決前述事實之認定，係以：證人李瑞祥、胡翠芬、李依珍、林志雄、劉哲明、黃靖培之證述，佐以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之備忘紀錄，卷附勘查筆錄、Google地圖暨現場照片、被告值勤狀況一覽表等證據資料據以論斷。原判決並說明：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係104年10月29日搜索李瑞祥住處時查扣，雖其餘8本桌曆遭人為撕毀而殘缺不全，但該2本桌曆與其他8本桌曆為各自獨立之方法，該2本桌曆全年度內頁完整連續未間斷、亦無撕毀部分日期之情，且係使用不同書寫工具依日期順序摘要記載、內容簡單明瞭且涵括各類日常瑣事，衡情係本於個人經歷之事實、在印象清晰時記載，書寫之際並未預見日後將作為訴訟證據使用，關於被告事項之筆跡、紀錄型態與其他內容併同觀察，亦無從認為係事後刻意加工記載，足認具有特別可信性，而有證據能力。李瑞祥於廉政官詢問時之陳述與審判中證述不符之部分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亦有證據能力。並對於被告所辯：李瑞祥僅知道其離婚、有小孩，但不知道其有同居人，足見李瑞祥所述不可採信之辯解，則以：李瑞祥與被告除因本案交付賄款有所接觸外，彼此並非至交或有何特殊情誼，而其所稱被告離婚、帶小孩等情既與被告自述家庭狀況大抵相符，衡情堪認係透過被告主動告知而獲悉；至於李瑞祥是否進一步知道被告尚有另名同居人一事，同屬被告個人隱私範疇，倘未經主動告知或有意刺探，外人本無從輕易知曉，況李瑞祥與被告彼此素無仇隙，實無設詞誣陷被告之必要，綜此足徵證人李瑞祥此部分證述仍屬可信，予以指駁、說明。對於被告之原審辯護人為被告辯稱：李瑞祥雖指述其交付賄款之地點為「家立格家具」旁巷內吉同橋旁空地，但實際上並無「佳（家）立格家具店」存在，亦無相關通聯內容足以證明李瑞祥曾與被告通話聯繫，依被告之勤務性質，不可能於事前1個月即決定是否在指定時地見面收取賄款，扣案編號1-2-8、1-2-9桌曆內容無從推認李瑞祥確有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與被告見面並交付賄款，李瑞祥之指述有重大瑕疵且無補強證據云云，原判決則以李瑞祥所述其前往吉同橋旁空地交付賄款之路線與Google地圖暨現場照片相符，依歷年Google地圖所示，所述轉入高雄市鳥松區大同路（高58號鄉道）前往吉同橋之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大同路交岔路口持續有諸多從事家具、家居、床墊寢飾等商行在該址營業，吉同橋旁空地距離被告任職之文山派出所僅1.7公里、車程約4分鐘，李瑞祥所述另一交款地點即本案咖啡店則距離被告住處僅約160公尺，足認李瑞祥證稱有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交付賄款予被告之證述，與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之記載大致相符，堪為李瑞祥前開證述之補強證據，尚不因李瑞祥不諳當地路況，以致於就家具店之店名陳述有誤而影響李瑞祥證言之憑信性。原判決另說明：李瑞祥雖於第一審審理時一度改稱其未實際參與管理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不知有無從事兌換現金賭博行為云云，如何與事實不符而無足採信。復說明：被告自100年8月15日起至本案查獲止任職文山派出所擔任員警，為具有法定調查犯罪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本不得使轄區內涉有賭博犯行之電子遊藝場免遭取締查緝、事先洩漏查緝消息或刻意令其順利迅速通過臨檢，被告明知李瑞祥上開交付款項係為使前述本案3家電子遊藝場免遭員警取締查緝或事先獲取消息，縱遭臨檢亦可順利迅速通過，猶予收受，顯係對於被告違背職務之行為有所約定，不問被告是否實際承辦查緝賭博犯行，抑或事後果有洩漏查緝消息或積極影響臨檢執行，均無礙於本件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責等旨。核已綜合卷內有關被告確有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犯行之證據資料為整體觀察，資為被告確有本件犯行、事證明確之心證理由，並就被告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所辯被告並無收受李瑞祥賄賂之辯詞，詳予論述不足採之理由。乃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即附表二編號8-1、8-3、8-4、8-5所示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被告以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之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共4罪，並依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規定，除法定本刑為無期徒刑部分外，各加重其刑後，再以被告各次收受賄賂數額均係5萬元以下，全案犯罪情節尚屬輕微，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原判決並審酌被告身為司法警察且依法負有取締查緝賭博犯行之責，竟不思廉潔自持，無視公務員行為規範率爾實施本件犯行，非僅玷辱官箴、敗壞警紀，危害公務員執行公務之純潔性，更使民眾對警察行使職權之公信力產生懷疑，損及積極努力任事之其他警察威信，破壞法紀甚深，且犯後始終否認犯罪、未見悔意；惟念其一時貪圖私利，各次收取賄款僅為2萬元、金額非鉅，兼衡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有期徒刑6年8月、褫奪公權3年。復審酌被告乃利用同一機會先後實施本件犯行，各次犯罪目的及手段相同，依法雖須論以數罪，但不法內涵究與單純數罪併罰之情形有異，定應執行刑不宜偏重等情，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8年、褫奪公權3年。
四、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此之「共犯」，固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等任意共犯，亦包括聚合犯及對向犯（如賄賂或賄選罪之行賄者與受賄者、販賣毒品罪之販毒者與購毒者）等必要共犯。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即學理上所稱之補強證據，必須是與共犯自白所指涉之其他共犯犯罪之客觀構成要件事實有關聯性，但與該共犯之自白不具同一性之別一證據，且具備證據能力者，始足當之。然共犯於其犯罪嫌疑遭偵查機關發動偵查以前所作成、指涉其他共犯犯罪之文書，倘依該文書之製作目的、製作方法等外在情況，足認製作目的係為記載業務上重要之客觀事項、或記載數量、金錢、日期、時間、地點等單純事項，製作方法係於事件發生當下或前後短暫時間內及時為之（同時性）、且為不間斷而規律之記載（繼續性、連續性），並非事後本於其記憶或感想之追述，亦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用，則其記載內容受到該共犯之觀察力、記憶力、陳述能力及性格等主觀因素影響甚輕、虛偽可能性隨之降低，屬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之「特信性文書」而具證據能力者，則應例外認為與該共犯嗣後於偵查或審判中之自白係屬個別獨立之存在，自得資為該共犯自白之補強證據，以之佐證該共犯之自白非屬虛構，保障所指涉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真實性，並據以認定犯罪事實。
五、被告上訴意旨雖以李瑞祥於104年10月29日遭搜索其住處而扣得之10本桌曆中，有8本業遭撕毀而殘缺不全，僅扣案編號1-2-8、1-2-9桌曆完整無缺，指摘李瑞祥係選擇性留存該2本桌曆，以此爭執該2本桌曆之信用性云云，然扣案編號1-2-8、1-2-9桌曆是否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之「特信性文書」，依前開說明，應依其製作目的、製作方法等外在情況加以判斷，尚不因其他桌曆另遭他人撕毀滅失，即可遽謂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係李瑞祥預見供訴訟所用而特意虛偽記載並提出，被告上訴意旨徒託空言，指李瑞祥係將其他8本桌曆之部分內容重新繕補、捏造內容於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並指摘李瑞祥係事後將其在「佳（家）立格」行賄他人之情節略加變動，添附記載為與被告亦於該處會面，以供事後遭查獲時誣指被告之用云云，自非有據。被告上訴意旨另以李瑞祥自承其有就與他人有關、發生於102年間之事項，誤載於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上之情，爭執李瑞祥於該2本桌曆上記載其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與被告見面之事並非事實云云，然被告就其是否認識李瑞祥乙情，先供稱有聽過綽號「王傑」之男子，不知其真實姓名，聽說是在做遊戲機台，但不認識，並無聯繫或互動，亦無見面或餐敘云云（見廉一卷第77頁反面、第85、86、89頁），其後又改稱曾於3、4年前見過「王傑」，於取締蘇文勝的千禧電子遊藝場時聽到「王傑」也是電玩業者，在此之前即已認識「王傑」等語（見廉一卷第92頁反面至第93頁、第99至100頁反面、第110頁），前後所述不一，顯見其情虛；況李瑞祥於第一審審理時業明確證稱：「我正常的話就是當年度的桌曆我會記錄當年的事情，如果記錄不下的話我可能會謄過去別年度，但是謄過去別年度的事情就是記錄電話號碼這些不重要的事情，等於是我行程的事情我絕對會登記在，譬如我明天要做什麼，我就絕對會登記在桌曆上面的年月日上面，但是如果是很瑣碎的事情，譬如像電話號碼，或者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就會隨便寫一寫。」等語（見第一審卷五第64頁），所述核尚無違於經驗法則，自難徒以李瑞祥自承有部分桌曆上事項係屬誤載，遽認李瑞祥就該2本桌曆上記載其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
　　11月4日、12月2日與被告見面之事均非屬真實而不具特別可信性。
六、又按犯罪之時間、地點，除有特殊情形外，並非構成犯罪事實之要素，如無礙於特定犯罪事實之同一性，本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共犯自白與作為其補強證據之特信性文書，縱就時間、地點等事項有所些微歧異，倘重要部分仍屬一致，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所以認定犯罪時間、地點之心證上理由予以說明，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業說明上開桌曆記載被告與李瑞祥見面之時間（17：00及17：30），與李瑞祥證述其與被告見面之時間（10：00或17：00）或有歧異之處，如何不影響本件犯罪事實認定之理由；扣案編號1-2-9桌曆中101年8月5日欄內已明確記載「17：30佳立格與巫文利」
　　，故認定被告於101年8月5日係在吉同橋旁空地收受李瑞祥之賄賂，至李瑞祥於前開桌曆記載之「佳立格」名稱，雖無從查證覈實，然依其他事證綜合判斷，尚不影響於此部分犯罪地點認定之理由；扣案編號1-2-8、1-2-9桌曆就其他日期（即101年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僅記載時間及被告之全名或姓氏，但並無記載地點，遂依李瑞祥之證述及被告值勤狀況一覽表，認定吉同橋旁空地或本案咖啡店均有可能之理由等旨，業已就其所以認定犯罪時間、地點之心證上理由予以說明，依前開說明，亦無違法可指。至李瑞祥雖於偵查中證稱係自103年10月左右發生光碟事件後，始與被告改約在本案咖啡店，於101年約定交款都在吉同橋旁空地等語（見偵六卷第14頁），然李瑞祥嗣於原審審理時經提示扣案編號1-2-8、1-2-9桌曆，則稱：「如果不是在仁武，就是在高雄市，因為時間過很久了，我實在記不起來這個時間點是在仁武或是在高雄了。」，並稱「其實一開始是在鳳仁路家具行的巷子裡面，後來因為慢慢地被告巫文利有時候休假，他要來這邊也不方便，後來有時候偶爾就會去四維路的金礦咖啡」等語在案（見第一審卷三第7、9頁），是原判決綜合上述證據資料及被告值勤狀況一覽表之記載，認定被告於101年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之收受款項地點為吉同橋旁空地或本案咖啡店，自難遽指為違法。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明載被告收款之詳細時間、地點，係屬違法，依前開說明，即非有據；被告上訴意旨另以李瑞祥前開偵查中之證述為據，指摘原判決認定被告收受賄賂之地點包括本案咖啡店為不當；復徒憑臆測，或稱李瑞祥事先應已知悉被告住處，又稱李瑞祥係經廉政官帶同李瑞祥至被告住處附近，始由李瑞祥任擇本案咖啡店稱為交款地點云云，顯非依據卷內資料指摘，亦非可採。被告上訴意旨徒憑己見，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法不當，為無理由。
七、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8年未能判決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法院依職權或被告之聲請，審酌下列事項，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且情節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者，應減輕其刑：一、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二、案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三、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本件被告所犯貪污治罪條例案件，自第一審繫屬日105年2月19日，迄原審更審判決日113年2月22日，已逾8年；而綜合卷內資料以觀，本件訴訟程序之延滯，因屬證據調查程序及釐清卷存諸多繁雜疑點所致，尚難認係因被告之事由所造成，本院依職權審酌上情，以及本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暨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結果，認為本件侵犯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情節尚屬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因認本件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之適用。原判決未適用上述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尚有未洽。為維護被告之權益，應認原判決有撤銷改判之原因。又原判決對於被告所認定之事實及所論斷之罪名，俱有卷存資料可憑，復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僅因未依上述規定減刑而撤銷，並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可據以為裁判。爰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罪刑（含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自為判決。核被告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共4罪），均應依同條例第7條規定，就法定本刑為無期徒刑以外之刑加重其刑，及依同條例第12條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遞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遞減之。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犯罪之一切情形，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及定其應執行刑，期臻適法。　
貳、上訴駁回（即沒收及檢察官上訴）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對於被告諭知沒收或追徵部分之判決，並以被告先後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
　　12月2日收受李瑞祥賄賂2萬元（合計8萬元），均予以沒收、追徵，業已載敘所憑之事實及理由。尚無不合。被告上訴意旨對於此部分僅泛言尚有諸多違背法令之處，然並未具體指摘該沒收、追徵之諭知有何違背法令，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此部分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三、本件原判決另以公訴意旨略以：除前揭有罪部分外，被告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於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所示時間，先後自李瑞祥收受如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所示金額之賄賂共25次，因認被告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嫌等情。惟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論處被告罪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被告另被訴於101年7月25日下午5時許，收受李瑞祥之賄賂2萬元，業經第一審判決無罪後，檢察官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被告被訴於附表二編號4、5所示時間，收受旺宏電子遊戲場業者李仁壽委託李瑞祥轉交之賄賂各1萬元部分，則經第一審及原審106年度上訴字第159號判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檢察官未提起第三審上訴而告確定，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業將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定性為證人，應依證人調查程序而為調查，故共犯之自白已無法獨立於證人調查程序以外取得證據能力，實務過去排除被告對於共同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利，僅要求須有補強證據之見解，雖經立法明定於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然釋字第582號解釋已使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2項之修法產生質變，故應認共犯依證人調查程序所得之證詞已非屬共犯之自白，自無須補強證據，原判決認李瑞祥經具結及交互詰問、不利於被告之證詞仍應有補強證據，顯屬違法。㈡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所指共犯，僅限於共同正犯、教唆犯或幫助犯，不包括對向犯在內，自無需補強證據，業據本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闡述明確，原判決認李瑞祥經具結並交互詰問所得之證詞仍應有補強證據，亦屬違法。㈢我國實務上僅承認被告自白、被害人指訴及可減刑證人等三種情形需有補強證據，原判決泛稱李瑞祥之證述並無補強證據，卻未說明李瑞祥之證述、扣案編號1-2-8、1-2-9桌曆上有關101年6月25日、12月23日之文字記載係適用何種補強原則？有何證明力不足之處？亦屬違法。㈣李瑞祥係長期以來透過任何可能管道向高雄市警方行賄，並以桌曆提醒自己，嗣因同業檢舉其有行賄其他員警之行為，經檢察官搜索李瑞祥住處查扣上開桌曆，始自白有對被告行賄，並非李瑞祥主動提出該桌曆，李瑞祥對扣案桌曆上未記載行賄被告部分，仍然主動供述而自首，陷自己於法律上更不利地位，顯非為邀減刑寬典而供出行賄事實，並無虛偽陳述、誣陷被告之動機或道德風險，自無補強原則之適用；況扣案編號1-2-9之桌曆於101年6月25日已記載「每月月初的第一星期日下午17：30與家立格與巫文利見面，每月3間店，文山所，合計2萬元正」，並於101年12月23日當週桌曆記載「另巫文利三間2萬旺宏1萬」等文字，顯見李瑞祥與行賄對象約妥交付賄款之固定時間、地點後，僅有特殊情形，始會另特別記載於桌曆，否則即不會另行記載，自得採為李瑞祥證述之補強證據，原判決僅認定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有交付賄款，自行跳過其中一期（即101年9月2日），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李瑞祥長期經營賭博電子遊藝場，本有長期、定期行賄員警之必要，證人李依珍、胡翠芬、劉哲明亦均證稱有定期撥款予李瑞祥供行賄警察之用，核與卷附電子遊藝場每月支出明細表相符；又李瑞祥所述每月第一個週日行賄被告乙節，亦與被告值勤狀況一覽表之記載大致相符；原判決既認定被告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有收受李瑞祥賄款4次，其餘25次收賄犯行亦係本於被告與李瑞祥之計畫而為，基於品格證據之法理，前開4次犯行之素行證據，自亦得資為被告其餘25次收賄犯行之補強證據。原判決就卷內補強證據予以割裂認定、單獨評價，顯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自屬違法。
五、按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定有明文。就證人而言，除有客觀上不能受詰問，或被告明示捨棄詰問，抑或性質上無行詰問必要性者外，於審判中，皆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適當且充足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言，為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應踐行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闡述甚明。是共犯不論是否具共同被告之身分，均應踐行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自不待言。又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乃揭櫫自由心證主義之原則，但針對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證明力，立法者則特以明文為一定之限制，即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惟證據應經合法調查，乃嚴格證明之要求，係屬「證據調查之正當法律程序」之問題，與證據是否具備證明力、審判者之自由心證應否受到其他限制，係屬「證據經合法調查後其證明力應如何評價」之問題，層次不同，不可混淆，從而共犯之自白縱依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為調查後，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仍須另有補強證據，方可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又對向犯（如賄賂或賄選罪之行賄者與受賄者、販賣毒品罪之販毒者與購毒者），有將之視為必要共犯，故以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為據，謂其自白應有補強證據者；亦有認為刑事訴訟法第156條所指共犯僅限於廣義之任意共犯（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對向犯則不與焉，然仍認對向犯之自白係本質上虛偽危險性較高之類型性證據，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亦須有補強證據者；無論採何種立場，就對向犯之自白須有補強證據，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判斷依據一節，並無二致。另對向犯之自白固可與被告之自白互為彼此之補強佐證，但究不能謂對向犯之自白無須其他補強證據，即可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又補強證據之補強範圍，固不以犯罪事實之全部均需補強為必要，以犯罪構成要件之客觀要素而言，亦須其中之重要部分經過補強，而可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且補強證據與自白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始為當之。所謂重要部分，應依個別犯罪構成要件進行判斷，公務員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中收受賄賂，乃客觀構成要件之重要部分，是除被告或共犯（包含對向犯）之自白外，自應另有補強證據。自白與補強證據間既係相互利用，以是否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為取捨論斷之依據，則依具體情形，倘足認自白之證明力甚高、虛偽可能性甚低時，補強證據之證明力固可較低，反之亦然，惟尚不能以自白於具體情形中之虛偽可能性較低，即認無須其他補強證據。再者，被告之前科或其他犯罪事實，縱屬與本件被訴犯罪類型同種或類似之犯罪，然倘以之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恐會產生以欠缺實證之人格評價或犯罪傾向，錯誤推論本案犯罪事實之危險，故得以證明被告之主觀犯意者，應僅限於被告於同種前科或其他類似事實中，對於犯罪成立要件之一部（如行為客體之性質用途、行為之違法性等）已有所認識或具備一定之知識，方可用以推論被告於本案犯罪時，主觀上亦具有相同之認識或知識；得以證明被告為本案之犯罪行為人者，則僅限於同種前科或類似事實具有顯著之特殊性、且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之類似性者，或同種前科、類似事實與本案犯罪事實間具有時間、場所之密接不可分性等特殊情形，方可例外以同種前科或類似事實輔以其他積極證據，推論被告為本案犯罪行為人。末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
六、被告被訴於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所示時間，先後自李瑞祥收受如附表二編號8-2、8-6至8-29所示金額之賄賂共25次部分，原判決已說明證人胡翠芬、林志雄、李依珍、劉哲明、黃靖培等人證述僅得證明李瑞祥確有以「資訊支出」名目按月支領款項以行賄轄區員警，但上開證人並未親自見聞李瑞祥實際支付賄款予被告之過程；扣案編號1-2-9桌曆雖於101年6月25、26日記載「每月月初的第一星期日下午17：30與家立格與巫文利見面，每月3間店，文山所，合計2萬元正」，於101年12月23日當週桌曆記載「另巫文利三間2萬旺宏1萬」等文字，則與約定行賄日期不同，均不足以補強李瑞祥此部分指述被告收受賄賂之證述；況李瑞祥對於受旺宏電子遊藝場委託轉交賄款之起始日期、次數前後所述歧異，亦與扣案編號1-2-9桌曆之記載不符，自無從僅以李瑞祥之單一指述率爾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業已對於卷內訴訟資料，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此部分有罪之心證，因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於法洵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以李瑞祥係屬對立犯，非屬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所指之共犯，其所為不利於被告之證詞既經具結及交互詰問，自無須另有補強證據云云，依前開說明，顯非可採。檢察官上訴意旨另以李瑞祥之桌曆遭查扣之過程及其自白之動機、範圍，認李瑞祥之自白並無虛偽陳述、誣陷被告之動機或道德風險，而認無須補強證據云云，依前開說明，亦非有據。至扣案編號1-2-9之桌曆於101年6月25、26日雖有記載「每月月初的第一星期日下午17：30與家立格與巫文利見面，每月3間店，文山所，合計2萬元正」，及101年12月23日當週桌曆有記載「另巫文利三間2萬旺宏1萬」等文字，然觀諸其記載之內容與方式，及李瑞祥前揭自承除行程之記載會如實填具於個別年月日之上外，其他事項即隨便寫一寫等語，此等記載顯係李瑞祥之行賄計畫，尚難認後續均依此計畫執行，此觀符合所載「每月月初的第一星期日」與被告見面，僅有另登載於扣案桌曆之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而已，其他日期均付之闕如，是上開記載難認具備同時性、繼續性及連續性，依前開說明，自非適格之補強證據，檢察官上訴意旨謂李瑞祥與行賄對象約妥交付賄款之固定時間、地點後，僅有特殊情形，始會另特別記載於桌曆，否則即不會另行記載，自得採為李瑞祥證述之補強證據云云，尚屬無據。至證人李依珍、胡翠芬、劉哲明之證述、卷附電子遊藝場每月支出明細表等證據，僅得用以證明李瑞祥確有行賄轄區員警之情，但上開證據尚無法證明李瑞祥確有交付賄款予被告，已經原判決詳述如前，檢察官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敘於不顧，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法，亦非有據。原判決固另認定被告有於101年8月5日、10月7日、11月4日、
　　12月2日收受李瑞祥賄賂，但其餘被訴25次犯行既僅有李瑞祥之片面指述，而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認定，亦即難認此部分之客觀犯行確已存在，自無另斟酌各別犯行是否具有顯著之特殊性、類似性或時間、場所之密接不可分性，以此確認被告是否為犯罪行為人之必要；且被告縱因前揭收受賄賂犯行，而對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之犯罪成立要件主觀上有所認識，然既無從認有此部分客觀之犯罪行為存在，仍無從執以認定被告犯行，檢察官上訴意旨徒以被告主觀上可能有此計畫，即認客觀上必有此行為，顯屬誤會。檢察官上訴意旨徒憑前詞，就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判決內已明白論斷之事項，任憑己見為不同之評價，執以指摘原判決認事用法不當，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是檢察官之上訴部分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398條第1款，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第4條第1項第5款、第7條、第12條第1項、第17條，刑法第11條、第37條第2項、第51條第5款、第8款，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江翠萍
                                  法　官  張永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邱鈺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
    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者。
前項第1款至第4款之未遂犯罰之。
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
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犯第4條第1項第5款或第5條第 1項第3款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